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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则 

1.1 一般规定 

1.1.1  本指南适用于钢质海上航行船舶货舱区域的船体结构强度评估，包括以下船型： 

（1）船长 150m 及以上的非 CSR 散货船； 

（2）船长 150m 及以上的非 CSR 油船； 

（3）船长 150m 及以上的集装箱船； 

（4）薄膜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下简称 Mem-LNG 船）及其泵塔、独立液货舱型液

化气体运输船及 A/B（棱柱型）独立液货舱； 

（5）专门设计和制造用于运输轮式商品车辆的钢质海上航行的汽车运输船； 

（6）船长 150m 及以上的矿砂船。 

    1.1.2 其他船舶也可参照本指南，对其船体结构进行疲劳强度评估。 

1.1.3 按本指南进行疲劳强度评估的船舶，其结构设计、建造工艺和建造质量应满足 CCS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国内航行海船建造规范》或 CCS 接受的其他有关标准的要求。 

1.1.4 对于独立液货舱型液化气体运输船，其船体结构及 A/B 型（棱柱型）独立液货舱

应按本指南进行常规疲劳强度评估（即基于 S-N 曲线的 P-M 线性累积损伤方法），且 B 型独

立液货舱还应按 CCS《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中的有关要求进行断裂力学

方法的疲劳强度评估，C 型独立液货舱应按 CCS《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

中的有关要求进行疲劳强度评估（如适用）。 

1.2 符号规定 

1.2.1 船长 L（m）：沿夏季载重水线,由首柱前缘量至舵柱后缘的长度;对无舵柱的船舶,

由首柱前缘量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但均不应小于夏季载重水线总长的 96%,且不必大于 97%。 

对于箱形船体，L 为沿夏季载重线自船首端壁前缘量至船尾端壁后缘的长度。 

对于无舵杆的船舶（如设有全回转推进器的船舶），L 为夏季载重水线总长的 97%。 

    1.2.2 船宽 B（m）：在船舶的最宽处，由一舷的肋骨外缘量至另一舷的肋骨外缘之间的

水平距离。 

    1.2.3 型深 D（m）：在船长中点处，沿船舷由平板龙骨上缘量至上层连续甲板横梁上缘

的垂直距离；对甲板转角为圆弧形的船舶，则由平板龙骨上缘量至横梁上缘延伸线与肋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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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延伸线的交点。 

    1.2.4 吃水 d（m）：在船长中点处，由平板龙骨上缘量至夏季载重线的垂直距离。 

    1.2.5 吃水 dLC（m）：在船长中点处，由平板龙骨上缘量至相应装载工况下水线的垂直距

离。 

  1.2.6 方形系数 Cb：方形系数 Cb 由下式确定： 

LBd
C b


  

式中：——相应于夏季载重线吃水时的型排水体积，m3； 

      L——船长，m; 

      B——船宽，m； 

      d——吃水，m。 

1.2.7 最大服务航速 V：船舶在最深航行吃水、螺旋桨最大转速（RPM）和主机的相应

最大持续功率（MCR）所保持的最大航速。 

1.2.8 主应力及方位角： 

（1）主应力σ1和σ2按下列公式确定： 

2

2

1 2 2
x y x y

xy

   
 

  
    

 

   N/mm2 

2

2

2 2 2
x y x y

xy

   
 

  
    

 

   N/mm2 

式中：σx、σy——正应力，N/mm2； 

      τxy——剪应力，N/mm2。 

（2）主应力σ1和σ2成 90°夹角，主应力σ1与 x 轴的夹角θ按下式确定： 

1arctan x

xy

 




 
   

 
  rad 

式中：σx、σ1和τxy见本条（1）。 

1.2.9 坐标系和应力符号： 

（1）船舶的几何尺寸根据下列右手坐标系（见本章图 1.2.9）定义： 

    原点：船舶对称纵剖面、船长 L 尾端和基线的相交处； 

    X 轴：纵向轴，向前为正； 

    Y 轴：横向轴，向左为正； 

    Z 轴：垂向轴，向上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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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参考坐标系 

（2）船体运动及加速度的正负号定义： 

纵荡以沿 X 轴正向为正； 

横荡以沿 Y 轴正向为正； 

垂荡以沿 Z 轴正向为正； 

横摇以右手螺旋法则绕 X 轴为正； 

纵摇以右手螺旋法则绕 Y 轴为正； 

艏搖以右手螺旋法则绕 Z 轴为正； 

船上任一点的纵向线加速度以沿 X 轴正向为正； 

船上任一点的横向线加速度以沿 Y 轴正向为正； 

船上任一点的垂向线加速度以沿 Z 轴正向为正。 

（3）应力符号定义：拉伸应力为正，压缩应力为负。 

1.3 疲劳评估术语的定义 

1.3.1 热点：热点是结构中疲劳裂纹初始产生处，一般位于焊趾、部分焊透的焊根或角

焊缝、板材的自由边。 

1.3.2名义应力n（N/mm2）：名义应力是仅考虑结构几何形状影响的在结构构件中的

应力，但不考虑由于结构不连续和焊缝存在引起的应力集中。名义应力可采用梁理论或细网

格有限元方法求得。 

1.3.3 热点应力h（N/mm2）：热点应力是热点处的应力，考虑由于结构不连续和焊接

件的存在引起的应力集中，但不考虑焊趾处切口导致的非线性应力。热点应力可采用名义应

力乘以应力集中系数获得，或者采用精细网格有限元分析直接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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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应力集中系数 gK ：热点应力与名义应力的比值，按下式计算： 

n

h
gK




  

式中： h ——热点应力，N/mm2； 

   n ——名义应力，N/mm2。 

1.3.5 热点应力范围 Sh（N/mm2）：引起结构疲劳的交变热点应力的应力范围，按下式计

算： 

minmax  hS    N/mm2 

式中：max——热点应力循环的最大值，N/mm2； 

      min——热点应力循环的最小值，N/mm2。 

    1.3.6 平均热点应力m（N/mm2）：引起结构疲劳的交变热点应力的平均值，按下式计算： 

m =（max＋min）/2    N/mm2 

式中：max——热点应力循环的最大值，N/mm2； 

      min——热点应力循环的最小值，N/mm2。 

    1.3.7 设计应力范围 SD（N/mm2）：用于疲劳评估的应力范围，为热点应力范围经板厚修

正和平均热点应力修正求得。 

1.3.8 关键位置：由于应力集中、构件对中、结构非连续以及腐蚀在船舶寿命中的失效

概率高于周围相邻结构的区域内，易于疲劳损坏而需提供设计改进的特定位置。 

 

1.4 疲劳损伤及失效模式 

1.4.1  船舶在海上航行时，船体结构一直受到波浪力及船舶运动产生惯性力的作用。而

波浪力和惯性力都是不断变化的动载荷，他们在船体结构内部引起交变应力，造成结构的疲

劳损伤。 

    1.4.2  疲劳破坏是船舶结构的主要破坏形式之一。特别对于大型船舶和使用高强度钢的

船舶，疲劳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1.4.3  疲劳控制的目标是保证遭受疲劳动载荷的船体结构有足够的疲劳寿命。疲劳寿

命的计算、分析相关疲劳损坏数据可以给出结构设计的基础（钢材的选择、构件尺度和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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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细则）。进一步，它们可以形成船体结构在制造和全运营寿命期内的有效检查程序。 

1.4.4  疲劳裂纹的失效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疲劳裂纹从焊趾扩展进母材（见本章图1.4.4（1））： 

在船体焊接结构中，疲劳裂纹从焊趾扩展进母材是一种常见的失效模式。疲劳裂纹起始

于在焊趾处小的缺陷或咬边。 

为防止该失效模式，本指南给出了结构焊接节点的疲劳评估方法。 

 

图1.4.4（1） 

（2）疲劳裂纹从焊缝根部扩展贯通角焊缝（见本章图1.4.4（2））： 

从角焊缝的焊缝根部扩展贯通角焊缝的疲劳裂纹是一种能导致重大后果的失效模式。 

为防止该失效模式，按本指南附录中给出的关键位置处结构焊接节点的焊接要求。 

 

图1.4.4（2） 

（3）疲劳裂纹从焊缝根部进入焊接下的剖面（见本章图1.4.4（3））： 

疲劳裂纹从焊缝根部进入焊接下的剖面在结构的运营寿命期内、在实验室疲劳试验中都

可观察到。在一些易产生该类型裂纹的临界位置可采用全焊透焊缝以避免该失效模式。 

为防止该失效模式，按本指南附录中给出的关键位置处结构焊接节点的焊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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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3） 

（4）疲劳裂纹起始于非焊接节点的自由边（见本章图1.4.4（4））： 

在母材中的疲劳裂纹是一种具有高应力循环次数构件的失效模式。然而，该疲劳裂纹

常常开始于构件中的切口和沟槽或小的表面缺陷/不平整。 

为防止该失效模式，本指南给出了非焊接结构节点的疲劳评估方法。 

 

图 1.4.4（4） 

1.5 疲劳评估方法 

1.5.1 疲劳评估是基于线性累积损伤模型（Palmgren- Miner 的规则）进行。累积损伤度

D 应按下式计算： 

 
 

D N
f S

N S
dST



0  

式中：NT——结构在其设计寿命期间内的应力循环总次数； 

      S——设计应力范围； 

      f（S）——设计应力范围长期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N（S）——与设计应力范围 S 相对应的结构疲劳失效时的应力循环次数。 

1.5.2  船体结构的疲劳评估可采用简化分析法和谱分析法。本指南的疲劳评估方法是基

于简化分析法。 

1.5.3  疲劳简化分析法主要包括下述步骤： 

（1）疲劳载荷计算； 

    （2）热点应力范围计算； 

    （3）选择设计 S-N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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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累积损伤度的计算及衡准。 

应用本指南进行船体结构疲劳强度评估的流程见本章图 1.5.3。 

船体结构疲劳强度评估

散货船 油船 集装箱船

疲劳载荷计算，见第2章

纵骨端部节点

简化应力分析法，见第4章

复杂结构节点

有限元应力分析法，见第5章

名义应力分量计算，见第4章4.3

应力集中系数，见第4章4.5

热点应力计算，见第4章4.4

热点应力范围和热点平均应力

计算，见第4章4.2

精细网格分析，见第5章5.2

热点应力计算，见第5章5.3

热点应力范围和热点平均应力

计算，见第5章5.5

船体结构节点疲劳评估

见第3章

计算工况组合，见第1章1.8

薄膜型

LNG船

独立舱型液

化气体船
汽车运输船 矿砂船

图 1.5.3 

1.5.4  S-N 曲线采用英国能源部经修正的非管节点的基本 S-N 曲线（见本章图 1.5.4），由 B、

C、D、E、F、F2、G、W 八根曲线组成，每根曲线表示一类结构节点所受的交变应力范围值

与应力循环次数的关系。这些曲线适用于最小屈服应力小于 400N/mm2 的钢材，其对应的存

活概率为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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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 

1.6 腐蚀修正 

1.6.1 疲劳评估应考虑船体结构正常腐蚀磨耗的影响。本指南在应力计算时采用建造构

件尺寸，但在计算热点应力时应乘以下述要求的腐蚀修正系数：  

（1）对于简化应力分析时船体梁弯曲正应力和有限元应力分析时总体载荷工况下的热

点应力，腐蚀修正系数 1.05
ch
f  ； 

（2）对于简化应力分析时侧向载荷作用下的弯曲正应力和有限元应力分析时局部载荷

工况下的热点应力，腐蚀修正系数 1.1
cl
f  。 

 

1.7 疲劳评估装载工况 

1.7.1 船体上的波浪载荷随吃水和载荷分布而变化，因此在疲劳评估中需要考虑超过 1

个的装载工况。装载工况的确定取决于船舶类型，通常选取 2～3 个最常用的装载和压载工

况作为用于疲劳评估的装载工况。 

1.7.2 油船的疲劳评估装载工况为均匀满载工况和正常压载工况，具体要求见本章表

1.7.2。 

                      油船疲劳评估装载工况要求                  表 1.7.2 

疲劳评估装载工况 装载模式 吃水 
静水弯矩修正系

数 

时间分配系数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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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W 

均匀满载 
 

满载吃水 
0.6 

（中垂） 
0.425 

正常压载 

 

压载吃水 
0.8 

（中拱） 
0.425 

1.7.3 散货船的疲劳评估装载工况为均匀满载工况、隔舱满载工况和正常压载工况，具

体要求见本章表 1.7.3。有关参数定义如下： 

MH：吃水 d 时，均匀装载工况下（所有货舱装货且装载比值相同，所有压载舱为空舱），

货舱中的实际载货量。 

MHD：吃水 d 时，隔舱装载工况下（所有装货舱的货物密度相同，且装载比值相同，所

有压载舱为空船），货舱的最大允许载货量。 

VFULL：货舱容积，包括货舱舱口围板包围的容积。 

散货船疲劳评估装载工况要求                    表 1.7.3 

疲劳评估

装载工况 
装载模式 吃水 

静水弯

矩修正

系数 

CSW 

货舱载

荷量 M 

（t） 

干散货密度

C  

（t/m3） 

时间分配系数 α 

无隔舱

装载 

具有隔舱

装载 

均匀满载 

 

满载吃水 
0.4 

（中垂） 
MH 

FULL

H

V

M
 0.5 0.25 

隔舱满载 

 

装货舱 

 

空舱 

满载吃水 
0.75 

（中拱） 
MHD 

设计允许的

最大货物密

度，如无规定

应取 3.0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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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压载 

 

压载吃水 

0.8 

（中拱） -------- ---------- 

0.35 0.35 

1.7.4 集装箱船的疲劳评估装载工况为满载工况和正常压载工况，具体要求见本章表

1.7.4。 

                 集装箱船疲劳评估装载工况要求                表 1.7.4 

疲劳评估 

装载工况 
装载模式 吃水 

静水弯矩修正系

数 

CSW 

时间分配

系数 

α 

满载 

 

满载吃水 
0.9 

（中拱） 
0.65 

正常压载 

 

压载吃水 
0.8 

（中拱） 
0.2 

1.7.5 Mem-LNG船和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的疲劳评估装载工况为均匀满载工况和正常压

载工况，具体要求见本章表 1.7.5(1)~(4)。 

Mem-LNG 船疲劳评估装载工况要求    表 1.7.5（1） 

疲劳评

估装载

工况 

装载模式 吃水 

静水弯矩修

正系数 

CSW 

时间

分配

系数 

α 

均匀满

载 
 

满载吃水 
0.7 

（中垂） 
0.45 

正常压

载 

 

压载吃水 
0.8 

（中拱）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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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独立舱液化气体船疲劳评估装载工况要求   表 1.7.5（2） 

疲劳评

估装载

工况 

装载模式 吃水 

静水弯矩修

正系数 

CSW 

时间

分配

系数 

α 

均匀满

载 
 

满载吃水 
0.4 

（中拱） 
0.45 

正常压

载 
 

压载吃水 
0.9 

（中拱） 
0.4 

 

B 型独立舱液化气体船疲劳评估装载工况要求   表 1.7.5（3） 

疲劳评

估装载

工况 

装载模式 吃水 

静水弯矩修

正系数 

CSW 

时间

分配

系数 

α 

均匀满

载 
  

满载吃水 
0.4 

（中拱） 
0.45 

正常压

载 
  

压载吃水 
0.9 

（中拱） 
0.4 

 

C 型独立舱液化气体船疲劳评估装载工况要求   表 1.7.5（4） 

疲劳评

估装载

工况 

装载模式 吃水 

静水弯矩修

正系数 

CSW 

时间

分配

系数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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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满

载 
  

满载吃水 
0.6 

（中拱） 
0.45 

正常压

载 
 

压载吃水 
0.8 

（中拱） 
0.4 

 

1.7.6 汽车运输船的疲劳评估装载工况为均匀满载工况和正常压载工况，具体要求见本

章表 1.7.6。 

汽车运输船疲劳评估装载工况要求                    表 1.7.6 

疲劳评

估装载

工况 

装载模式 吃水 

静水弯矩修

正系数 

CSW 

时间

分配

系数 

α 

均匀满

载 
 

满载吃水 
0.85 

（中拱） 
0.65 

正常压

载 
 

压载吃水 
0.85 

（中拱） 
0.2 

 

1.7.7 矿砂船的疲劳评估装载工况为均匀满载工况、正常压载工况及最大压载工况（如有时），

具体要求见表 1.7.7。 

矿砂船疲劳评估装载工况要求                 表 1.7.7 

疲劳评估

装载工况 
装载模式 吃水 

静水弯矩

修正系数

CSW 

货舱载荷

量 M（t） 
干散货密 C

（t/m3） 

时间分

配系数 α 

均匀满载 

 

 

满载吃水 
0.8 

（中垂） 
MH 

设计允许的

最大货物密

度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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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压载 

 
 

 

轻压载吃

水 

0.6 

（中拱） 
— — 0.35，如

无确切

的数据，

正常压

载和最

大压载

各占

0.175 

最大压载 

（如有

时） 

 

 

压载工况

的最大吃

水 

0.65 

（中垂） 
— — 

 

1.8 计算工况 

1.8.1 计算工况由各疲劳评估装载工况及其对应的载荷工况组合而成。 

1.8.2 对于每一疲劳评估装载工况，应计及用于疲劳评估的产生动载荷组合的所有疲劳

载荷工况。 

1.8.3 对于每一疲劳评估装载工况的主导载荷工况定义为在热点处设计应力范围在所有

载荷工况中最大的载荷工况。 

 

第 2 章 疲劳载荷 

2.1  一般要求 

2.1.1 本章规定了适用于船体结构疲劳评估的载荷。 

2.1.2 本章给出的载荷类型包括静水中和波浪中的船体梁载荷及与板的侧向载荷。 

2.1.3 静水中的船体梁载荷包括垂向静水弯矩；波浪中的船体梁载荷包括垂向波浪弯矩

和水平波浪弯矩。 

2.1.4 静水中的侧向载荷包括外部静水压力和货物及压载水引起的内部静压力；波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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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侧向载荷包括外部水动压力和货物及压载水引起的内部惯性压力。 

2.1.5 设计载荷采用等效设计波法确定，对每一等效设计波给出一组载荷组合因子。波

浪中的侧向载荷和波浪中的船体梁载荷需根据载荷组合因子进行组合。 

2.1.6 疲劳载荷的超越概率水平为 10
-2。 

2.2 参数定义 

2.2.1 用于本章的航区系数
rf 定义如下： 

00.1rf ，无限航区/远海航区 

90.0rf ，1类航区/近海航区 

85.0rf ，2类航区/沿海航区 

80.0rf ，3类航区/遮蔽航区 

2.2.2 用于本章的概率水平系数
Pf 定义如下： 

1

1

25.0


Pf  

式中：
1 ——参数，根据不同的载荷类型按本章表 2.2.2 选取。 

参数
1                             表 2.2.2 

船舶运动和加速度 L036.050.11   

波浪中的船体梁载荷 L036.045.11   

外部水动压力 Lf036.045.11   

表中：L——船长，m； 

      f——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LCid

z
f

08.0
1             当 z  dLCi 时 

          

LCi

LCi

dD

dz
f






)(08.0
92.0   当 z > dLCi 时 

其中： ——计算点的 Z 坐标，m； 

LCid ——相应装载工况下所考虑船体横剖面处的吃水，有限元应力分析时取相应装

载工况下舱段模型长度中点处的吃水，m； 

      D——型深，对于汽车运输船，取干舷甲板高度，m。 

 

2.2.3 波浪系数C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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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100

300
75.10 







 


L
C      当 90m  L300m 时； 

            C  1075.                    当 300m  L 350m 时； 

            
 

C
L

 








10 75

350

150

1 5

.

.

     当 350m  L500m 时。 

式中：L——船长，m。 

 

2.3 船舶运动和加速度 

2.3.1 船舶单自由度运动应按下述要求计算。 

（1）对于油船、散货船、Mem-LNG 船、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和矿砂船，横摇遭遇周期

ET 应按下式计算： 

GM

k
T r

E

3.2
     s 

式中：
rk ——所考虑装载工况的横摇转动半径，m。没有确切数值时，可按本章表 2.3.1（1）

估算； 

GM ——所考虑装载工况的初稳性高度，m。没有确切数值时，可按本章表 2.3.1（1）

估算。 

 油船、Mem-LNG 船、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散货船和矿砂船的
rk 和GM  表 2.3.1（1）

     

疲劳评估装载工况 rk  GM  

满载工况（隔舱或均匀装载） 0.35 B 0.12 B 

正常压载工况 0.45 B 0.33 B 

最大压载工况（仅矿砂船） 0.40B 0.25 B 

 

（2）对于集装箱船，汽车运输船横摇遭遇周期
ET 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












 RRRE VT

g
TTT

2
5.0 2

         当 V
g

TR

2
 时 

RE TT                               当 V
g

TR

2
 时 

式中：
RT ——横摇周期，s，应按下式计算： 

GM

k
T r

R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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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k ——所考虑装载工况的横摇转动半径，m。没有确切数值时，可按本章表

2.3.1（2）估算； 

GM ——所考虑装载工况的初稳性高度，m。没有确切数值时，可按本章表 2.3.1

（2）估算。 

      V ——最大服务航速，Kn。 

集装箱船、汽车运输船的
rk 和GM               表 2.3.1（2）      

疲劳评估装载工况 rk  GM  

满载工况 0.35 B 0.07 B 

正常压载工况 0.45 B 0.20 B 

（3）最大横摇角 应按下式计算，但不必大于 0.523
Pf  rad： 

75

)25.15.62(






B

kffT bPrE      rad 

 式中：
rf ——航区系数，见本章 2.2.1； 

Pf ——概率水平系数，见本章 2.2.2； 

bk ——系数，应按下列各式取值： 

  bk = 1.2，对于无舭龙骨的船舶 

  bk = 1.0，对于有舭龙骨的船舶 

bk = 0.8，对于有主动式减摇装置的船舶 

      B——船宽，m。 

 （4）纵摇周期TP
和最大纵摇角应按下列各式计算，其中最大纵摇角不必大于 0.14

Pf  rad： 

1080.1 LTP              s 

 bCa025.0          rad 

式中：L──船长，m； 

      bC ──方形系数； 

      0a ——加速度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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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L

V
C

L

C
ffa VPr   

其中：
rf ——航区系数，见本章 2.2.1； 

      
Pf ——概率水平系数，见本章 2.2.2； 

50LCV   ，取不大于 0.2； 

      L——船长，m； 

V ——最大服务航速，Kn； 

C——波浪系数，见本章 2.2.3。 

2.3.2 船舶运动加速度应按下述要求计算。 

（1）横摇引起的角加速度 rolla 应按下式计算： 

2)
2

(
E

roll
T

a


     rad/s2 

式中： ——最大横摇角，rad，见本章 2.3.1（3）； 

      
ET ——横摇遭遇周期，s，见本章 2.3.1（1）或 2.3.1（2）。 

（2）纵摇引起的角加速度应按下式计算： 

2)
2

(
P

pitch
T

a


     rad/s2 

式中：——最大纵摇角，rad，见本章 2.3.1（4）； 

PT ——纵摇周期，s，见本章 2.3.1（4）。 

  （3）垂荡引起的垂向加速度 heavea 应按下式计算： 

bheave Caa 07       m/s2 

式中： 0a ——加速度系数，按本章 2.3.1（4）计算； 

      bC ——方形系数。 

（4）横荡引起的横向加速度 swaya 应按下式计算： 

03aasway          m/s2 

式中： 0a ——加速度系数，按本章 2.3.1（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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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纵荡引起的纵向加速度 surgea 应按下式计算： 

bsurge Caa 02      m/s2 

式中： 0a ——加速度系数，按本章 2.3.1（4）计算； 

bC ——方形系数。 

  2.3.3 船舶任何一点的纵向、横向和垂向加速度参考值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1）纵向： 

 xpitchXPsurgeXSXGX aCaCgCa  sinΦ     m/s2 

 （2）横向： 

yrollYRswayYSYGY aCaCgCa  sin      m/s2 

 （3）垂向： 

zpitchZPzrollZRheaveZHZ aCaCaCa        m/s2 

式中： ZPZRZHYRYSYGXPXSXG CCCCCCCCC ,,,,,,,, ——本章 2.5.3 定义的载荷组合因子；     

heavea 、 swaya 、 surgea ——见本章 2.3.2； 

——最大纵摇角，rad，见本章 2.3.1（4）； 

 ——最大横摇角，rad，见本章 2.3.1（3）； 

xpitcha  ——纵摇引起的纵向加速度，m/s2，应按下式计算： 

Raa pitchxpitch         m/s2 

yrolla  ——横摇引起的横向加速度，m/s2，应按下式计算： 

Raa rollyroll         m/s2 

zrolla  ——横摇引起的垂向加速度，m/s2，应按下式计算： 

yaa rollzroll         m/s2 

zpitcha  ——纵摇引起的垂向加速度，m/s2，应按下式计算： 

)45.0( Lxaa pitchzpitch         m/s2 



 22 / 141 
 

其中： rolla 、 pitcha ——见本章 2.3.2； 

R = )
2

,
24

min(
DdD

z LC ； 

LCd ——相应装载工况下的船中吃水，m； 

D——型深，m； 

L——船长，m； 

zyx ,, ——计算点的纵向、横向和垂向坐标，m。 

 

2.4  船体梁载荷 

  2.4.1 本条给出的波浪垂向弯矩和波浪水平弯矩为绝对值。波浪弯矩的符号应根据本章

表 2.5.3 中的载荷组合因子组合后考虑。船舶任一横剖面处的静水垂向弯矩、波浪垂向弯矩

和水平弯矩的符号规则见本章图 2.4.1 所示： 

 

图 2.4.1 弯矩 SWM 、 WVM 、 WHM 的符号规则 

2.4.2 用于疲劳分析的船体梁静水弯矩 SWM 应按下式计算： 

SSWSW MCM      kN·m 

式中： SWC ——相应装载工况下的静水弯矩修正系数，见第 1 章 1.7； 

SM ——船体梁中拱或中垂许用水弯矩，kN·m。 

  2.4.3 船体任一横剖面的垂向波浪弯矩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1）中拱： 

32

, 10190  bePrMHWV BCCLfffFM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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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垂： 

32

, 10)7.0(110  bePrMSWV CBCLfffFM       kN·m 

式中：
MF ——本章表 2.4.3 所定义的分布系数； 

      
rf ——航区系数，见本章 2.2.1； 

      
Pf ——概率水平系数，见本章 2.2.2； 

ef ——系数，按下列情况确定： 

ese ff    当考虑线性波激振动影响时 

ewse ff    当考虑非线性砰击颤振和波激振动影响时 

其中： esf ，线性波激振动影响系数，见 CCS《波激振动和砰击颤振对船体结

构疲劳强度影响计算指南》6.1.1； 

ewsf ，非线性砰击颤振和波激振动影响系数，见 CCS《波激振动和砰击

颤振对船体结构疲劳强度影响计算指南》6.2.1； 

C——波浪系数，见本章 2.2.3； 

L——船长，m； 

B——船宽，m； 

Cb——方形系数。 

分布系数
MF                           表 2.4.3 

船体横剖面位置 分布系数
MF  

Lx 4.00   
L

x
5.2  

LxL 65.04.0   1.0 

LxL 65.0  )1(86.2
L

x
  

 

  2.4.4 船体任一横剖面的水平波浪弯矩应按下式计算： 

bLCPrMWH CdCLffF
L

M 2)
2000

3.0(         kN·m 

 式中：
MF ——分布系数，见本章 2.4.3； 

rf ——航区系数，见本章 2.2.1； 

Pf ——概率水平系数，见本章 2.2.2； 

C——波浪系数，见本章 2.2.3； 

L——船长，m； 

B——船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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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相应装载工况下的船中吃水，m； 

Cb——方形系数。 

 

2.5  载荷工况 

  2.5.1 载荷工况由以下规则波组成： 

  （1）迎浪，垂向波浪弯矩达到最大时的规则波（“H”）； 

  （2）随浪，垂向波浪弯矩达到最大时的规则波（“F”）； 

  （3）横摇运动达到最大时的规则波（“R”）； 

  （4）水线处水动压力达到最大时的规则波（“P”）。 

2.5.2 与等效设计波对应的载荷工况定义见本章表 2.5.2。 

载荷工况定义                     表 2.5.2  
载荷工况 H1 H2 F1 F2 R1P R2P 

EDW “H” “F” “R” 

浪向 迎浪 随浪 横浪 

上风舷 - - 左舷 

结果 
最大弯矩 最大弯矩 最大横摇 

中垂 中拱 中垂 中拱 (+) (-) 

运动定义 
  

- - 

  
  表 2.5.2（续） 

载荷工况 R1S R2S P1P P2P P1S P2S 

EDW “R” “P” “P” 

浪向 横浪 横浪 横浪 

上风舷 右舷 左舷 右舷 

结果 
最大横摇 最大外部压力 最大外部压力 

(-) (+) (+) (-) (-) (+) 

运动定义 

      
 

2.5.3 各载荷工况中的船体梁载荷和加速度分量，应用每一分量的参考值乘以本章表

2.5.3 所定义的相应载荷组合因子 LCF 得出。 

载荷组合因子 LCF                    表 2.5.3 

 LCF H1 H2 F1 F2 R1P R2P 

MWV CWV -1 1 -0.75-0.2
d

dLC  0.75+0.2
d

dLC  0.1-0.2
d

dLC  0.2
d

dLC -0.1 

MWH CWH 0 0 0 0 1.1-
d

dLC  
d

dLC -1.1 

asurge CXS 0.3-0.2
d

dLC  0.2
d

dLC -0.3 -0.4
d

dLC +0.2 0.4
d

dLC -0.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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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tch_x CXP -0.9 0.9 0.1 -0.1 0 0 

gsinΦ CXG 0.4
d

dLC +0.4 -0.4
d

dLC -0.4 -0.15 0.15 0 0 

asway CYS 0 0 0 0 0.2-0.2
d

dLC  0.2
d

dLC -0.2 

aroll_y CYR 0 0 0 0 1 -1 

gsinθ CYG 0 0 0 0 -1 1 

aheave CZH 0.8
d

dLC -0.15 0.15-0.8
d

dLC  0 0 ZHRc  -
ZHRc  

aroll_z CZR 0 0 0 0 1 -1 

apitch_z CZP -0.9 0.9 0.1 -0.1 0 0 

表 2.5.3（续） 

 LCF R1S R2S P1P P2P P1S P2S 

MWV CWV 0.1-0.2
d

dLC  0.2
d

dLC -0.1 0.3-0.8
d

dLC  0.8
d

dLC -0.3 0.3-0.8
d

dLC  0.8
d

dLC -0.3 

MWH CWH 
d

dLC -1.1 1.1-
d

dLC  0.6-0.6
d

dLC  0.6
d

dLC -0.6 0.6
d

dLC -0.6 0.6-0.6
d

dLC  

asurge CXS 0 0 0 0 0 0 

apitch_x CXP 0 0 0 0 0 0 

gsinΦ CXG 0 0 0 0 0 0 

asway CYS 0.2
d

dLC -0.2 0.2-0.2
d

dLC  -0.95 0.95 0.95 -0.95 

aroll_y CYR -1 1 0.3 -0.3 -0.3 0.3 

gsinθ CYG 1 -1 -0.2 0.2 0.2 -0.2 

aheave CZH ZHRc  -
ZHRc  1 -1 1 -1 

aroll_z CZR -1 1 0.3 -0.3 -0.3 0.3 

apitch_z CZP 0 0 0 0 0 0 

表中：
ZHRc ——由船型决定的系数，按下列各式计算： 

d

d
c LC
ZHR 4.07.0  ，对于油船、Mem-LNG 船、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散货船和矿砂船 

d

d
c LC

ZHR 6.07.0  ，对于集装箱船和汽车运输船 

其中：L——船长，m； 

LCd ——相应装载工况下的船中吃水，m； 

d ——吃水，m。 

2.5.4  总船体梁载荷，应以垂向船体梁静水载荷，分别加上乘以载荷组合因子后的相对

应的船体梁波浪载荷得到。 

2.5.5  总内部载荷（包括甲板载荷），应以载重量引起的静压力或静力，加上由乘以载

荷组合因子后的加速度引起的惯性压力或惯性力得到。 

 

 



 26 / 141 
 

2.6  外部压力 

  2.6.1 船体外板上任何一点的海水总压力 SWp 由下式得出，且不应为负值： 

WSSW ppp       kN/m2 

式中： Sp ——静水压力，kN/m2，见本章 2.6.2 ； 

    Wp ——视载荷工况而定的水动压力，kN/m2，与本章 2.6.3，2.6.4 或 2.6.5 所定义的

水动压力相等的波浪压力，并按本章 2.6.6 修正。 

 2.6.2 外板上任何一点的静水压力 Sp 见本章表 2.6.2。 

静水压力 Sp                   表 2.6.2      

位置 静水压力 Sp （kN/m
2
） 

水线处及以下的点（ LCidz  ） )( zdg LCi   

水线以上的点（ LCidz  ） 0 

式中： iLCd ——相应装载工况下所考虑船体横剖面处的吃水，有限元应力分析时取相应装

载工况下舱段模型长度中点处的吃水，m； 

 z——载荷点的垂向坐标，m。 

   2.6.3  对于载荷工况 H1、H2、F1 和 F2，水线以下外板上任何一点的水动压力
Hp 和

Fp

见本章表 2.6.3（1）。压力
2Fp 的分布见本章图 2.6.3。 

                载荷工况 H1、H2、F1 和 F2 的水动压力    表 2.6.3（1） 
载荷工况 水动压力（kN/m

2
） 

H1 HFpHaHH pkkp 1  

H2 HFpHaHH pkkp 2  

F1 HFpFaFF pkkp 1  

F2 HFpFaFF pkkp 2  

注:表中 HFp 应按下式计算： 

)1
2

(
125





iLCi

PrhHF
B

y

d

z

L

L
Cfffp ； 且 0.1

2


iB

y
，z 应取不大于 LCid  

式中： 

hf ——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5.1hf        对于载荷工况 H1、H2 

6.2hf        对于载荷工况 F1、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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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k ——H1、H2 载荷工况沿船舶纵向的幅值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3

5.0)
2

1(
12

1 
L

x

B

y

C
k

ib

aH ，  当 5.0/0.0  Lx 时 

  

3

5.0)
4

3(
6

1 
L

x

B

y

C
k

ib

aH ，    当 0.1/5.0  Lx 时 

aFk ——F1、F2 载荷工况沿船舶纵向的幅值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51)(
2

1)(25.3(1
L

x

B

y

d

d
k

i

LC
aF  ， 

当 2.0/0.0  Lx 时 

0.1aFk ，                      当 9.0/2.0  Lx 时 

)9.0)(
2

1(151 
L

x

B

y
k

i

aF
,  当 0.1/9.0  Lx 时 

  pHk ——H1、H2 载荷工况沿船舶纵向的相位系数，应按表 2.6.3（2）取值，中间值按

插值计算： 

   

           pHk 的取值   表 2.6.3（2）                   

Lx /  pHk  

0 (1.0-
d

dLC )+(0.5-
d

dLC )

iB

y2
 

0.3-0.1
d

dLC  -1.0 

0.5-0.2
d

dLC  1.0 

0.9-0.4
d

dLC  1.0 

0.9-0.2
d

dLC  -1.0 

1.0 -1.0 

 

pFk ——F1、F2 载荷工况沿船舶纵向的相位系数，应按表 2.6.3（3）取值，中间值按

插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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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k 的取值   表 2.6.3（3）                   

Lx /  pFk  

0 -0.75-0.25

iB

y2
 

0.35-0.1
d

dLC  -1.0 

0.5-0.2
d

dLC  1.0 

0.75 1.0 

0.9-0.1
d

dLC  -1.0 

1.0 -0.5-0.5

iB

y2
 

   

 ——波长，m，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L
d

d
C LC

L )1(1   ，对于载荷工况 H1 和 H2 

  L
d

d
C LC

L )
3

2
1(1  ，对于载荷工况 F1 和 F2 

 其中：L——船长，m； 

rf ——航区系数，见本章 2.2.1； 

Pf ——概率水平系数，见本章 2.2.2，计算时 z 应取不大于 LCid ； 

C——波浪系数，见本章 2.2.3； 

 LCid ——相应装载工况下所考虑船体横剖面处的吃水，有限元应力分析时取相应装

载工况下舱段模型长度中点处的吃水，m； 

 iB ——所考虑横剖面在水线处的船宽，有限元应力分析时取相应装载工况下舱段模

型长度中点处的船宽，m； 

 zyx ,, ——载荷点的纵向、横向和垂向坐标，m； 

      
1LC ——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1LC =0.6，对于油船、Mem-LNG 船、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散

货船和矿砂船 

1LC =0.5，对于集装箱船、汽车运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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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相应装载工况下的船中吃水，m； 

d ——吃水，m。 

 
图 2.6.3 船中处水动压力

2Fp 的分布 

2.6.4 对于载荷工况 R1P、R2P、R1S 和 R2S，水线以下外板上任何一点的水动压力
Rp 应

按本章表 2.6.4 计算。压力分布见本章图 2.6.4。 

载荷工况 R1P、R2P、R1S 和 R2S 的水动压力    表 2.6.4 
载荷工况 水动压力（kN/m

2
） 

R1P RPPR pp 1
 

R2P RPPR pp 2
 

R1S RSSR pp 1  

R2S RSSR pp 2  

表中： 

)1
2

(
125

88.0sin10 



B

y

L

L
Cffyp PrRP


  

                                       

)1
2

(
125

88.0sin10 



B

y

L

L
Cffyp PrRS


  

式中： ——最大横摇角，deg，见本章 2.3.1（3）； 

rf ——航区系数，见本章 2.2.1； 

Pf ——概率水平系数，见本章 2.2.2； 

C——波浪系数，见本章 2.2.3； 

      ——波长，m，应按下式计算： 

2

2
ET

g


   

y ——载荷点的横向坐标，m，左舷取为正值； 

B ——船宽，m。 

其中：
ET ——横摇遭遇周期，s，见本章 2.3.1。 



 30 / 141 
 

      

图 2.6.4 船中处
RPp 和 RSp 的分布 

2.6.5 对于载荷工况 P1P、P2P、P1S 和 P2S，水线以下外板上任何一点的水动压力 pp 见

本章表 2.6.5。压力 1pp 的分布见本章图 2.6.5。 

载荷工况 P1P、P2P、P1S 和 P2S 的水动压力       表 2.6.5            

载荷工况 水动压力（kN/m
2
） 

P1P PPPP pp 1
 

P2P PPPP pp 2
 

P1S PSSP pp 1  

P2S PSSP pp 2  

表中： )
2

32(
125

5.4
B

y

d

z

L

L
Cffp

LCi

prPP 





      当 0y  

)
2

32(
125

5.1
B

y

d

z

L

L
Cff

LCi

pr 





      当 0y  

)
2

32(
125

5.1
B

y

d

z

L

L
Cffp

LCi

prPS 





      当 0y  

)
2

32(
125

5.4
B

y

d

z

L

L
Cff

LCi

pr 





      当 0y  

式中： ——波长，m，应按下式计算： 

L
d

d
C LC

L )2.0( 2    m 

y ——载荷点的横向坐标，m。 

rf ——航区系数，见本章 2.2.1； 

Pf ——概率水平系数，见本章 2.2.2； 

C——波浪系数，见本章 2.2.3； 

2LC ——系数，按下列各式计算： 

2LC =0.4，对于油船、Mem-LNG 船、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散货船和矿砂船 

2LC =0.15，对于集装箱船、汽车运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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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相应装载工况下的船中吃水，m； 

d ——吃水，m； 

L——船长，m。 

     

图 2.6.5 船中处
PPp 和 PSp 的分布 

2.6.6 对于各载荷工况，水动压力应按下述要求修正： 

（1）如水线处水动压力为正，舷侧处水线以上的水动压力 CWp , 应按下列各式计算（见

本章图 2.6.6）： 

)(,, zdgpp LCiWLWCW      kN/m2   ，当 LCiWLCi dhzd  时 

         0, CWp                     kN/m2   ，当 LCiW dhz  时 

式中： WLWp , ——所考虑载荷工况下水线处的正水动压力； 

iLCd ——相应装载工况下所考虑船体横剖面处的吃水，有限元应力分析时取相应装

载工况下舱段模型长度中点处的吃水，m； 

 z——载荷点的垂向坐标，m； 

 
g

p
h

WLW

W


,
 ，m； 

      其中： ——海水密度，取 1.025t/m3。 

（2）如水线处的水动压力为负，水线以下的水动压力 CWp , 应按下式计算（见本章图

2.6.6）： 

)](,max[, LCiWCW dzgpp        kN/m2 

式中： Wp ——所考虑载荷工况下在水线以下的负水动压力； 

iLCd ——相应装载工况下所考虑船体横剖面处的吃水，有限元应力分析时取相应装

载工况下舱段模型长度中点处的吃水，m； 

 z——载荷点的垂向坐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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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水线处水动压力为正值时 

 
当水线处水动压力为负值时 

图 2.6.6 水动压力的修正   

2.7  干散货引起的内部压力 

  2.7.1 干散货上表面应按下述要求确定： 

  （1）货舱装载至舱口围板顶部时，干散货上表面应按货舱范围内相同货物体积等效确

定（有关参数定义见本章图 2.7.1（1））。 

  干散货的等效水平表面在内底以上 Ch 处， Ch 应按下式计算： 

0hhh HPUC         m 

式中：
H

A

B

S
h 0   m 

      
H

HC
A

l

V
SS  0   m 

其中： HPUh  ——从内底至顶边舱与舷侧外板或内壳下交点的垂直距离，m；当无顶边舱时，

从内底至上甲板与舷侧外板或内壳交点的垂直距离，m； 

    0S ——从顶边舱与舷侧外板或内壳下交点至上甲板水平面的阴影面积，m2，见本章

图 2.7.2（1）；当无顶边舱时，从上甲板与舷侧外板或内壳交点至上甲板水平面的阴

影面积，m2； 

      HCV ——舱口围板由上甲板至围板顶部范围内所包围的容积，m3； 

Hl ——货舱长度，m；当设置槽型横舱壁时，从槽型深度中点处计量； 

HB ——货舱长度中点处的货舱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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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1） Ch 、 0h 、 HPUh 和 0S 的定义 

  （2）货舱未装载至上甲板时，干散货上表面沿船体横向为抛物面（有关参数定义见本

章图 2.7.1（2））。上表面位置根据货舱内的货物体积（取 CM / ）确定。 

干散货的表面在内底以上 Ch 处， Ch 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H P LyC hhhh  2    m    当 02 h 时 

            22hhh yC           m    当
2

2B
y  且 02 h 时 

            0Ch               m    当
2

2B
y  且 02 h 时 

式中：
2h ——距离，m，应按下式计算： 

HH

TSH
HPL

H

IBH

HHC lB

VB
h

B

bB

lB

M
h





 


tan

62
2      m 

yh ——距离，m，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
4

1(
2

2

1

H

y
B

y
hh    m， 当 02 h 时 

)
4

1(
2

2

2

1
B

y
hhy    m， 当 02 h 时 

      
2B ——当 02 h 时的干散货表面宽度，m，应按下式计算： 

IBH

HPL

HPL

IBH

IB
TS

CH

BB

h

h
BB

B
V

M

l
B








3

tan

3
)(

6 2

2




   m 

      
22h ——当 02 h 时的距离，m，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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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2

IBH

IB
HPL

BB

BB
hh




   m 

HPLh  ——从内底至底边舱与舷侧外板或内壳上交点的垂直距离，m。如无底边舱，

HPLh 取为 0。  

其中：
1h ——距离，m，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tan
4

1
HB

h    m， 当 02 h 时 

tan
4

2
1

B
h    m， 当 02 h 时 

M ——货舱载货量，t； 

TSV ——在货舱长度
Hl 范围内，横舱壁底凳的总体积，m3。该体积不包括底边舱穿

过横舱壁的部分； 

C ——干散货密度，t/m3，见第 1 章 1.7.3； 

      
HB ——货舱长度中点处的货舱宽度，m； 

      
Hl ——货舱的长度，m；当设置槽型横舱壁时，从槽型深度中点处计量； 

      
IBB ——货舱长度中点处的内底的宽度，m； 

 ——货物的休止角，取为 35°；  

y ——载荷点的横向坐标，在上风舷取为正值。 

 

图 2.7.1（2） yh 、
1h 、

2h 、
22h 和

HPLh 的定义 

  2.7.2 静水中的干散货压力 CSp 应按下式计算： 

cCCCS zgKp      kN/m2, 当 0cz 时 

  0CSp           kN/m2, 当 0cz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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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 ——干散货密度，t/m3，见第 1 章 1.7.3； 

      CK ——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 222 sin)5.045(tancos  
CK  ，对于内底、底边舱、横舱壁和纵

舱壁、底凳、垂直顶凳、内壳和舷侧板； 

             0CK  ，对于顶边舱，上甲板和倾斜顶凳； 

      其中： ——所考虑板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deg； 

 ——货物的休止角，deg，见本章 2.7.1（2）。 

Cz ——干散货表面至载荷点的垂直距离，m，按下式计算： 

zhhz DBCc    m 

      其中： Ch ——干散货表面至内底的垂直距离，m，见本章 2.7.1； 

      
DBh ——双层底高度，m； 

z ——载荷点的垂向坐标，m。 

 

  2.7.3 干散货引起的惯性压力 CWp 应按下式计算： 

 ]5.0)(25.0)(25.0[ cZCGYGXCCW zaKyyaxxap    kN/m
2, 当 0cz 时 

0CWp  ，当 0cz 时 

式中： C 、 CK ——见本章 2.7.1（2）； 

      
Xa 、

Ya 、
Za ——分别为所考虑货舱形心的纵向、横向、垂向加速度，m/s2，见本章

2.3.3； 

      Gx 、 Gy ——所考虑货舱形心的纵向和横向坐标，m； 

cz ——见本章 2.7.2。 

x、 y 、 z——载荷点的纵向、横向和垂向坐标，m。 

 

   2.7.4 干散货引起的总压力 Cp 应按下式计算，取不小于零： 

CWCSC ppp      kN/m
2 

式中： CSp ——静水中的干散货压力，kN/m
2，按 2.7.2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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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p ——干散货引起的惯性压力，kN/m
2，按 2.7.3 计算。 

 

2.8  液体引起的内部压力 

2.8.1 液体引起的静压力 LSp 应按下式计算，且取不小于零： 

)( zzgp TOPLLS        kN/m2 

式中：
L ——内部液体的密度，t/m3，按下述要求确定： 

                    
L =0.9，对于货油 

    
L =1.025，对于压载水 

    
L =0.5，对于 LNG 

    对于其他液化气体，取满舱时的最大货物密度； 

  T O Pz  ——船舶正浮状态下，液舱顶的垂向坐标，m； 

z——载荷点的垂向坐标，m。 

2.8.2 液体引起的惯性压力 LWp 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 xxafyyafzzap BXxullBYyullBZLLW        kN/m2 

式中：
L ——内部液体的密度，t/m3，见 2.8.1； 

Bx ——参考点的 X 坐标，m； 

    
By ——参考点的 Y 坐标，m； 

    
Bz ——参考点的 Z 坐标，m； 

      参考点取为液舱上边界上使 Vj 值为最大的点： 

)()())(( GjXGjYGjZj xxayyazzgaV   

      其中： jx 、 jy 、 jz ——分别为液舱上边界上点的 X、Y、Z 坐标，m； 

            Gx 、 Gy 、 Gz ——分别为液舱形心的 X、Y、Z 坐标，m； 

      xu l lf  ——纵向充装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取不小于 0 且不大于 1： 






fs

B

xull
l

zz
f 5.0    对于装满液货的货舱 

0.1             对于其他情况 

      yu l lf  ——横向充装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取不小于 0 且不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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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B

yull
b

zz
f


 5.0    对于装满液货的货舱 

0.1             对于其他情况 

Xa 、
Ya 、

Za ——分别为所考虑货舱形心的纵向、横向、垂向加速度，m/s2，见本章

2.3.3； 

x、 y 、 z——载荷点的纵向、横向和垂向坐标，m。 

其中： fsl ——舱室顶部的长度，m； 

      t o pb ——舱室顶部的宽度，m； 

      ——最大纵摇角，rad，见本章 2.3.1（4）； 

 ——最大横摇角，rad，见本章 2.3.1（3）。 

 

2.8.3 液体引起的总压力
Lp 应按下式计算，取不小于零： 

LWLSL ppp      kN/m
2 

式中： LSp ——液体引起的静压力，kN/m
2，按 2.8.1 计算； 

LWp ——液体引起的惯性压力，kN/m
2，按 2.8.2 计算。 

 

2.9 集装箱货物引起的载荷 

2.9.1 假定货舱内装载若干标准集装箱堆垛，该标准堆垛一般由 20 尺集装箱组成，集装

箱重量取装载手册中满载工况下的最大箱重，堆垛重心高度取堆垛高度的 1/2。 

2.9.2 假定舱口盖上相应货舱范围内的所有集装箱为一个整体质量块，该质量块的重量

取装载手册满载工况下该范围内最大货物重量，重心高度取最大货物重量对应的最大堆装高

度的 1/2。 

2.9.3 集装箱货物引起的载荷应按下列各式进行计算： 

X 方向：   XCCX amW       kN 

Y 方向：   YCCY amW       kN 

Z 方向：  ZCCzCZ amgmfW       kN 

式中： Cm ——货舱内标准堆垛的重量或舱口盖上集装箱总重，t； 

Xa 、
Ya 、

Za ——货舱内标准堆垛重心处的加速度或舱口盖上集装箱货物重心处的

加速度，m/s2，见本章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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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 ——集装箱货物垂向静载荷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coszf ，对于 R1P、R1S、R2P、R2S 工况 

1 ，对于其他工况 

其中：——最大横摇角，见本章 2.3.1； 

X 方向载荷以向前为正，Y 方向载荷以左舷为正，Z 方向载荷以向上为正。 

2.9.4 集装箱货物引起的载荷应施加在集装箱箱脚位置处。  

2.10 汽车运输船载荷 

作用在车辆甲板上的载荷应按下列各式进行计算 

X 方向：   XX PaP 
     kN/m2 

Y 方向：   YY PaP 
     kN/m2 

Z 方向：  ZzC PaPgfP      kN/m2 

式中：P——车辆甲板的实际装载载荷，t/m2  

Xa 、 Ya 、 Za ——货舱内车辆重心的加速度 

  zf ——车辆甲板的垂向静载荷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coszf ，对于 R1P、R1S、R2P、R2S 工况 

1 ，对于其他工况 

其中： ——最大横摇角，见本章 2.3.1； 

2.11 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应计及重力的影响。 

第 3 章 疲劳评估 

3.1 一般要求 

3.1.1 一般选择货舱区域关键位置的船体结构节点进行疲劳强度评估。对于油船、散货

船、集装箱船、矿砂船和汽车运输船，其校核部位至少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国

内航行海船建造规范》第 2篇的有关要求；对于 Mem-LNG 船，其校核部位至少应满足《钢质

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20 章的有关要求；双壳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的船体结构，单舷侧

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的船体结构其校核部位至少应满足《散装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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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要求。 

3.1.2 结构在设计寿命期间内的总累积损伤度 D应满足下式要求： 

总累积损伤度
DT

D
20

  

式中：
DT ——设计疲劳寿命，年。 

 3.1.3 船体结构的设计疲劳寿命应不低于 20 年。对于散货船、油船和集装箱船的设计疲

劳寿命一般为 20 年。 

3.2 船体结构节点的设计指导 

3.2.1 本指南附录提供了散货船、油船和集装箱船的船体结构节点设计，旨在为设计者

对关键位置改进结构节点设计提供技术指导（非强制性要求），以提高结构的疲劳寿命。 

3.3 设计应力范围 

3.3.1 装载工况“(k)”的设计应力范围 )(kDS 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
max( )

D k m i k t h i k
S f f S     N/mm2 

式中：Sh,i（k）——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的热点应力范围，N/mm2，见第 4 章或第 5

章; 

      fm,i（k）——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的热点平均应力修正系数，见本章 3.3.2； 

ft——板厚修正系数，见本章 3.3.3； 

3.3.2 装载工况“(k)”的热点平均应力修正系数 fm（k）应按下述要求确定： 

（1）对于焊接节点 














)(,

)(,

)(, 3.085.0,0.1min
kihs

kim

kim
SC

f


        当 0)(, kim 时 














)(,

)(,

)(, 3.085.0,7.0max
kihs

kim

kim
SC

f


    当 0)(, kim 时 

（2）对于母材自由边 














)(,

)(,

)(, 4.08.0,0.1min
kihs

kim

kim
SC

f


    当 0)(, kim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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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4.08.0,6.0max
kihs

kim

kim
SC

f


        当 0)(, kim 时 

式中： )(, kim ——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的热点平均应力，N/mm2； 

 )(, kihS ——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的热点应力范围，N/mm2; 

sC ——系数，下式计算： 

         LCs 0025.06.1   

其中 L 为船长，m。 

3.3.3 板厚修正系数 tf 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0.1tf    当 22t 时； 

    

n

t

t
f 










22
  当 22t 时； 

式中：n——系数，见本章表 3.3.3； 

t ——热点处的板厚，mm，按下述要求确定； 

对于简化应力分析，扁钢和球扁钢不作板厚修正，角钢和 T 型材取面板厚度。 

     对于有限元应力分析，应取为裂纹容易产生和扩展处结构的板厚。 

                   表 3.3.3 

结构节点 示意图 系数 n 

十字接头或 T 型接

头，载荷方向与焊

缝方向垂直 

 

 

0.25 

对接接头，载荷方

向与焊缝方向垂直 
 0.2 

程序控制的机器或

者火焰切割的板边

缘，载荷方向与板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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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平行 

切割后机械打磨光

滑或其他方式打磨

光滑的板边缘 

0 

对接焊缝，板边的

焊接件，焊缝方向

与载荷方向平行 

 

 

0.1 

有焊接件的扁钢或

球扁钢，载荷方向

与焊缝方向平行  

0 

板材上焊有肘板，

载荷方向与焊缝方

向平行；搭接板 

 

 

0.2 

焊有肘板或搭接板

的 T 型材面板，载

荷方向与焊缝方向

平行 

 

 

 

0.1 

3.4 设计 S-N 曲线的选取 

3.4.1 对于焊接节点，疲劳强度评估采用 D 曲线。 

3.4.2 对于母材自由边，疲劳强度评估采用 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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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疲劳累积损伤计算 

3.5.1 结构节点在装载工况“(k)”时的累积损伤度 D k 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k

km

L

m

kDkD
k

m

N

S

K

N
D

k 





1
ln

/

)(  

式中： 
DN —— 船舶在 20 年营运期间的载荷循环总次数，通常取 81065.0  ； 

LN ——载荷谱回复周期的循环次数，取为 210 ； 

  k ——装载工况“(k)”的时间分配系数，见本指南第 1 章 1.7；  

  K ——S-N 曲线参数，见本章表 3.5.1；； 

  )(kDS ——装载工况“(k)”的设计应力范围，N/mm2； 

  k ——装载工况“(k)”的 Weibull 形状参数，取为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k

k

m

kk

k

k
m

mmm
k















1

,1,1

0.1  

  L

kD

q

k N
S

S
k

ln
)(

















  

  m ——S-N 曲线反斜率，取为 3； 

  m ——S-N 曲线两段反斜率差，取为 2； 

    ,x ——不完全 GAMMA 函数值，应按下式计算： 

 vx, 


v

ux dueu
0

1  

  ——完全 GAMMA 函数值，应按下式计算： 

  



0

1 dueux ux  

Sq ——S-N 曲线二线段的交点处的应力幅值，见本章表 3.5.1； 

       表 3.5.1 

S-N 曲线 K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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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464×10
12

 70.2305 

D 1.520×10
12

 53.3680 

3.5.2 结构节点的总累积损伤度应按下式计算： 

 kDD  

式中： kD ——结构节点在各装载工况下的累积损伤度，见本章 3.5.1。 

3.6 疲劳寿命计算 

3.6.1 结构疲劳寿命应按下式计算： 

D
TF

20
  

式中： D ——结构节点的总累积损伤度，见本章 3.5.2。 

 

第 4 章 简化应力分析 

4.1 一般要求 

4.1.1 简化应力分析方法适用于纵骨端部连接节点的疲劳强度评估，热点在纵骨端部连

接节点的焊趾处。 

4.1.2 应根据纵骨端部连接型式和位置，基于第 1 章 1.7 的装载工况，考虑不同端部连接

型式的应力集中系数，对纵骨的热点应力范围和热点平均应力进行计算。 

4.1.3 简化应力分析时考虑下述名义应力分量： 

（1）船体梁弯曲正应力； 

（2）纵骨在侧向载荷作用下的弯曲正应力。 

 

4.2 基于简化分析的热点应力范围与热点平均应力 

4.2.1 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热点应力范围 )(, kihS 应按下式计算： 

)(2,)(1,)(, - kihkihkihS 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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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 kih 、 )(2, kih ——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的热点应力，N/mm2，见本章 4.4.1。 

4.2.2 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热点平均应力应按下式计算： 

  
2

)(2,)(1,

)(,

kihkih

kim





   N/mm2

 

式中： )(1, kih 、 )(2, kih ——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的热点应力，N/mm2，见本章 4.4.1。 

 

4.3 名义应力分量计算 

4.3.1 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j”下，船体梁载荷引起的名义应力分量 )(, kijhn ，应按下

式计算： 

 2,1)(,,,,)(,)(,
 jCC kWHijWHijWVijWVkSWkijhn   N/mm2 

式中： )(, kSW ——静水弯矩引起的船体梁弯曲正应力，N/mm2；应按下式计算： 

 
 

3-)(,

)(, 10



Y

NAkSW

kSW
I

zzM
  N/mm2 

   ijWV , ——垂向波浪弯矩引起的船体梁弯曲正应力，N/mm2； 

    
  3-,

1, 10



Y

NASWV

iWV
I

zzM
   对中垂工况； 

    
  3-,

2, 10



Y

NAHWV

iWV
I

zzM
   对中拱工况； 

)(, kWH ——水平波浪弯矩引起的船体梁弯曲正应力，N/mm2； 

   
3-

)(, 10
Z

WH
kWH

I

yM
  

ijWVC , 、 ijWHC , ——船体梁垂向波浪弯矩和水平波浪弯矩的载荷组合因子，见本指南

第 2 章表 2.5.3； 

)(, kSWM ——相应装载工况下的静水弯矩，kN·m； 

SWVM , 、 HWVM , ——中垂、中拱垂向波浪弯矩，kN·m； 

)(, kWHM ——水平波浪弯矩，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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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z ——计算点的横向坐标与垂向坐标，m； 

NAz ——中和轴的垂向坐标，m； 

YI 、
ZI ——船体横剖面分别对横向和垂向中和轴的惯性矩，m4； 

4.3.2 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j”下，侧向载荷引起的名义应力分量 )(, kijln ，应按下式

计算： 

 
 2,110166

12

3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l

x

l

x

W

slPPPC

s

kijCCkijLLkijSWSWd

kijln


   N/mm2 

式中： 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m，见本章图 4.3.2； 

   x——纵骨跨距端部至热点的距离，m，见本章图 4.3.2； 

   sW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模数，cm3； 

dC ——相对位移修正系数，按下述要求确定： 

       3.1dC ，货舱横舱壁处的船底（内底）纵骨端部节点 

2.1dC ，货舱横舱壁处的舷侧（内壳）纵骨端部节点 

15.1dC ，货舱横舱壁处的甲板纵骨端部节点 

0.1dC ，其他 

相对位移修正系数也可由直接计算法确定。 

)(, kijSWP 、 )(, kijLP 、 )(, kijCP ——纵骨跨距中点处的海水压力、液体压力或干散货压力，

kN/m2； 

   SW 、
L 、 C ——侧向载荷压力方向系数；当压力作用在纵骨一侧时，取 1；当压

力作用在纵骨相反一侧时，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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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1）单壳构造 

 

 

图 4.3.2（2）双壳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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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热点应力计算 

 4.4.1 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的热点应力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 ( ) , ( ) , ( )
( 1,2)

h ij k g ch gh nh ij k cl gl n nl ij k
C f K f K K j        N/mm2 

式中： )(, kijnh ——船体梁弯矩引起的名义应力分量，N/mm2，见本章 4.3.1； 

   )(, kijnl ——侧向载荷引起的名义应力分量，N/mm2，见本章 4.3.2； 

nK ——非对称纵骨应力集中系数，见本章 4.5.2； 

ghK ——纵骨轴向载荷应力集中系数，见本章表 4.5.1； 

glK ——纵骨侧向载荷应力集中系数，见本章表 4.5.1； 

ch
f 、 cl

f ——腐蚀修正系数，见第 1 章 1.6.1； 

gC ——板架弯曲修正系数，应按下述要求确定： 

       1.1
g
C  ，船底（内底）纵骨端部节点 

1.05
g
C  ，舷侧（内壳）纵骨端部节点 

1.0
g
C  ，甲板纵骨端部节点 

板架弯曲修正系数也可由直接计算法确定。 

 

4.5 应力集中系数 

4.5.1 纵向对称扶强材端部连接的轴向载荷与侧向载荷的应力集中系数如表 4.5.1 所示，

也可按本节 4.5.3 用直接计算法确定。 

应力集中系数      表 4.5.1 

序

号 
节点形式 

A 点 B 点 

ghK  glK  ghK  glK  

1 

 

1.28  

（d ≤ 150） 

1.36 

（150＜d ≤ 250） 

1.45 

 （d >250） 

1.40  

（d ≤ 150） 

1.50 

（150＜d ≤ 250） 

1.60 

 （d >250） 

1.28  

（d ≤ 150） 

1.36 

(150＜d ≤ 250) 

1.45 

 （d >25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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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节点形式 

A 点 B 点 

ghK  glK  ghK  glK  

2 

 

1.28  

（d ≤ 150） 

1.36 

（150＜d ≤ 250） 

1.45 

 （d >250） 

1.40  

（d ≤ 150） 

1.50 

（150＜d ≤ 250） 

1.60 

 （d >250） 

1.14  

（d ≤ 150） 

1.24 

(150＜d ≤ 250) 

1.34 

 （d >250） 

1.27 

3 

 

1.28 1.34 1.52 1.67 

4 

 

1.28 1.34 1.34 1.34 

5 

 

1.28 1.34 1.28 1.34 

6 

 

1.52 1.67 1.34 1.34 

7 

 

1.52 1.67 1.52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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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节点形式 

A 点 B 点 

ghK  glK  ghK  glK  

8 

 

1.52 1.67 1.52 1.67 

9 

 

1.52 1.67 1.28 1.34 

10 

 

1.52 1.67 1.52 1.67 

11 

 

1.28 1.34 1.52 1.67 

12 

 

1.52 1.67 1.28 1.34 

13 

 

1.52 1.67 1.52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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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节点形式 

A 点 B 点 

ghK  glK  ghK  glK  

14 

 

1.52 1.67 1.34 1.34 

15 

 

1.52 1.67 1.52 1.67 

16 

 

1.52 1.67 1.28 1.34 

17 

 

1.34 1.34 1.52 1.67 

18 

 

1.34 1.34 1.34 1.34 

19 

 

1.34 1.34 1.2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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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节点形式 

A 点 B 点 

ghK  glK  ghK  glK  

20 

 

1.34 1.34 1.52 1.67 

21 

 

1.34 1.34 1.52 1.67 

22 

 

1.34 1.34 1.34 1.34 

23 

 

1.34 1.34 1.28 1.34 

24 

 

1.34 1.34 1.52 1.67 

25 

 

1. 28 

( d ≤ 150) 

1.36 

(150 < d ≤ 250) 

1. 45 

(d > 250) 

1. 40 

( d ≤ 150) 

1.50 

(150 < d ≤ 250) 

1. 60 

(d > 250) 

1. 14 

( d ≤ 150) 

1.24 

(150 < d ≤ 250) 

1. 34 

(d > 250) 

1. 25 

( d ≤ 150) 

1.36 

(150 < d ≤ 250) 

1. 47 

(d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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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节点形式 

A 点 B 点 

ghK  glK  ghK  glK  

26 

 

1.28 1.34 1.34 1.47 

27 

 

1.52 1.67 1.34 1.47 

28 

 

1.52 1.67 1.34 1.47 

29 

 

1.34 1.34 1.34 1.47 

30 

 

1.34 1.34 1.34 1.47 

31 

 

1.34  1.47 1.3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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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节点形式 

A 点 B 点 

ghK  glK  ghK  glK  

32 

 

1.1 1.14 N/A N/A 

 

4.5.2 非对称扶强材的几何形状应力集中系数 Kn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03
n
K        ，对于球扁钢 

                      
z

nK



2

2

1

1




    ，其他 

式中： ——系数；取 fg bb /2-1 ；  

   gb ——从腹板中心线至翼板的宽度，mm，见图 4.5.2； 

   fb ——翼板宽度，mm； 

   ft ——翼板厚度，mm； 

   s t fh ——腹板高度，mm； 

   wt ——腹板厚度，mm； 

   pt ——带板厚度，mm； 

   Z ——扶强材剖面模数，cm3； 

 ——系数，取

40
1

280
13

















； 

 ——系数，取 3

2

104 Z

th wstf
； 

   ——系数，取
12

33

23

4

10
4


















pw

stf

stfff
t

s

t

h
htb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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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 

4.5.3 当采用不同于表 4.5.1 中的连接形式时，疲劳强度评估可按下述要求进行： 

（1）采用精细网格有限元分析直接计算热点应力，见本指南第 5 章； 

（2）通过有限元分析确定应力集中系数，应力集中系数 gK 应为有限元热点应力与简

化分析方法的名义应力之间的比值： 

n

h
gK






 

式中： h ——热点应力，N/mm2； 

   n ——名义应力，N/mm2。 

 

 

第 5 章 有限元应力分析 

5.1 一般要求 

5.1.1 有限元热点应力分析方法适用于焊接节点与非焊接节点的疲劳强度评估，考虑了

焊接节点的结构不连续性，但是不包括焊趾转折点的切口效应。 

5.1.2 基于有限元应力分析的疲劳强度校核采用精细网格分析进行，可将精细网格模型

嵌入舱段有限元模型中进行分析，也可采用包括局部精细网格区域的子模型，边界条件由舱

段有限元模型得到。 

 

 bf

bg
tf

zf tw
dw

N.A.

z
p

t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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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结构模型化 

5.2.1 除本指南另有规定外，舱段有限元结构模型化应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14 节的相关要求。 

5.2.2 模型范围应符合下述要求： 

（1）纵向范围一般应至少覆盖船中货舱区的 1/2 个货舱+1 个货舱+1/2 个货舱长度。 

（2）考虑横向波浪载荷的不对称性，应采用全宽模型。 

（3）垂向范围应取主船体范围内的所有构件，包括主甲板上的所有主要构件。 

5.2.3 对于局部精细网格子模型，应避免位移边界条件和力边界条件对细化区域热点应

力的影响；细化区域边缘应有主要支撑构件，如货舱区域的纵桁、水平桁和肋板等。 

5.2.4 热点附近的有限元网格应足够精细，以便反映应力梯度的变化，网格大小应不大

于热点处受力构件厚度 t 。精细网格区域应保证从热点位置向外所有方向延伸不小于 t10 ，

精细网格与粗网格之间的细化网格区域的网格密度的过渡应保持平稳。 

5.2.5 精细网格区域内应使用具有弯曲和膜元特性的 4 节点单元，壳单元应表示板材的

中面和板弯曲特性。应尽可能避免使用三角形单元，避免使用角度小于 60 或大于 120 的

畸变单元。细化区域内的骨材，应以板单元模拟；细化区域外的骨材可采用梁单元模拟。不

考虑焊缝的几何形状和结构的对中。 

5.2.6 如果在自由边（如骨材穿过强框架的开孔、板材边缘和舱口角隅）进行应力评估

时，应使用高度与板材厚度相同，单位宽度近似忽略的梁单元来得到局部的应力值。 

5.2.7 对于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有限元建模，应能模拟支撑独立舱的垫块及限位的楔块

的受力状态，可采用迭代分析、非线性杆单元或接触单元的建模方法，具体可参考 CCS《散

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有关章节。 

5.3 有限元分析工况 

5.3.1 在有限元应力分析时，每一计算工况分为总体载荷工况与局部载荷工况，热点应

力应由总体载荷工况与局部载荷工况的应力合成得到，应按下式计算： 

C HG VT Lch cl
f C f      N/mm2 

式中： HG
 ——总体载荷工况下的热点应力，N/mm2; 

L
 ——局部载荷工况下的热点应力，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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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f 、 cl

f ——腐蚀修正系数，见第 1 章 1.6.1； 

VT
C ——船型修正系数，按下述要求确定： 

       VT
C =0.75，对于集装箱船 

VT
C =0.85，对于汽车运输船 

       VT
C =0.80，对于油船 

VT
C =0.9，对于散货船 

VT
C =0.95，对于 Mem-LNG 船 

VT
C =0.6，对于矿砂船内底板与底凳连接处的热点、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 

VT
C =0.9，对于矿砂船的其他热点。 

 

5.4 边界条件 

5.4.1 舱段有限元模型的边界条件应符合下述要求： 

（1）总体载荷工况边界条件（见本章表 5.4.1（1）） 

（a）前后端面各纵向构件节点自由度 x 、 y 、
z 应与中纵剖面上中和轴处的独立点

采用 MPC 方式关联；在独立点上施加垂向弯矩与水平弯矩，各载荷工况的载荷组合因子见

本指南第 2 章表 2.5.3。 

（b）前后端面内独立点的横向线位移、垂向线位移、绕纵向轴的角位移约束，即： 

0 xzy  ；前端面内独立点纵向线位移约束，即 0x 。 

        总体载荷边界条件    表 5.4.1（1） 

位置 
线位移约束 角位移约束 

x  y  z  
x  y  

z  

前后端面所有纵向构件 相关 相关 相关 - - - 

前端面独立点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弯矩 弯矩 

后端面独立点 - 固定 固定 固定 弯矩 弯矩 

 

（2）油船、散货船、集装箱船、Mem-LNG、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和矿砂船的局部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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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边界条件（载荷对称，见表 5.4.1（2）） 

（a）前后端面施加对称面边界条件，端面内节点的纵向线位移、绕端面内两个坐标轴

的角位移约束，即： 0 zyx  ； 

（b）舷侧外板、内壳板、纵舱壁与中部货舱前后舱壁交线上应设置垂向弹簧单元，弹

簧单元弹性系数均匀分布，弹性系数按下式计算： 

nl

GA
K

H6

5
  

式中：G ——材料的剪切弹性模量；对于钢材，G=0.792×105 N/mm2; 

   A ——前后舱壁处舷侧外板、内壳板或纵舱壁板的剪切面积，mm2； 

   
Hl ——中部货舱长度，mm； 

   n——舷侧外板、内壳板或纵舱壁板上垂向交线节点数量。 

 

局部载荷边界条件（载荷对称）   表 5.4.1（2） 

位置 

线位移约束 角位移约束 

x  y  z  
x  y  

z  

前后端面 固定 - - - 固定 固定 

前后横舱壁处纵中剖面

与船底交点 
- 固定 - - - - 

舷侧外板、内壳板、纵

舱壁板与前后横舱壁垂

直交线节点 

- - 垂向弹簧 - - - 

 

（3）油船、散货船、集装箱船、Mem-LNG、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船和矿砂船的局部载荷

工况边界条件（载荷非对称，见表 5.4.1（3）） 

（a）前后端面施加对称面边界条件，端面内节点的纵向线位移、绕端面内两个坐标轴

的角位移约束，即： 0 zyx  ； 

（b）上甲板、船底板、内底板与前后横舱壁交线上节点应设置横向弹簧单元，弹簧单

元弹性系数均匀分布，弹性系数按下式计算： 

nl

GA
K

H6

5
  

式中：G ——材料的剪切弹性模量；对于钢材，G=0.792×105 N/mm2; 

   A ——前后舱壁处船底板、内底板的剪切面积，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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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 ——中部货舱长度，mm； 

   n——船底板、内底板上水平交线节点数量。 

（c）舷侧外板、内壳板、纵舱壁板与前后横舱壁交线上节点应设置垂向弹簧单元，弹

簧单元弹性系数均匀分布，弹性系数见本章 5.4.1（2）（b）。 

局部载荷边界条件（载荷非对称）   表 5.4.1（3） 

位置 

线位移约束 角位移约束 

x  y  z  
x  y  

z  

前后端面 固定 - - - 固定 固定 

上甲板、船底板、内底板与前后横

舱壁水平交线 
- 

横向

弹簧 
- - - - 

舷侧外板、内壳板、纵舱壁板与前

后横舱壁垂直交线 
- - 

垂向

弹簧 
- - - 

（4）汽车运输船的局部载荷边界条件 

（a）各工况采用相同的边界条件，用以约束刚体位移，并约束载荷产生的不平衡力。

具体的位置见表 5.4.1（4）和图 5.4.1。 

（b） 为了约束模型的纵向位移，在内底板的一端约束 x 方向的位移。 

（c） 为了约束模型的横向位移，在内底的一舷的边线处约束 y 方向的位移。 

（d） 为了约束模型的垂向位移，在舷侧的两端约束其 z 方向的位移。通过上述位移约

束，可以控制模型的转动刚体位移。 

（e） 为了模拟与模型相邻构件的约束，在船底和甲板纵桁前后端处，约束其绕 y 轴的

转动。 

各工况下的边界条件                         表 5.4.1（4） 

约束 0x  0y  0z  0y  

作用区域 线 AD 线 AB 线 AA’，BB’，CC’，DD’ 各纵桁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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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施加边界条件的位置 

 

 

5.4.2 当采用局部细化有限元模型时，应将由舱段模型获得的节点力或节点位移施加到

子模型上。 

 

5.5 基于有限元分析的热点应力范围与热点平均应力 

5.5.1 热点应力范围与平均应力 

（1）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热点应力范围 )(, kihS 应为垂直于焊趾方向左右 45

范围内的热点主应力，根据各载荷工况
1i 和载荷工况

2i 下热点应力分量的差值确定。  

（2）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下，热点平均应力应根据各载荷工况
1i 和载荷工况

2i 下

热点应力分量的平均确定。 

 

5.5.2 焊接型节点热点应力计算 

（1）对于一般焊接型节点（如肘板趾端等），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j”下，热点应

力 )(kij （见本章图 5.5.2（1））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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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

3 2/3),(2/),(

)( 


 j
tkijtkij

kij


    N/mm2 

式中： 2/),( tkij
， 2/3),( tkij ——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j”下，距焊趾 2/t 和 2/3t 的应力

读取点处应力，N/mm2；其中 t 为热点处的板厚，mm。 

 

图 5.5.2（1） 一般焊接型节点热点应力插值 

 

（2）在热点附近受力构件的表面上选取 4 个插值点，应力读取点应位于 4 个插值点之

间，插值点的应力应由 AA 线的左侧与右侧单元中心点的应力平均得到，如图 5.5.2（2）。

距焊趾 2/t 和 2/3t 处应力读取点的应力 应根据所选插值点处的应力用拉格朗日插值法

按下式计算： 

44332211  CCCC 
        

N/mm2 

式中：
1 ——插值点 1 处的应力，N/mm2； 

      
2 ——插值点 2 处的应力，N/mm2； 

      3 ——插值点 3 处的应力，N/mm2； 

      
4 ——插值点 4 处的应力，N/mm2； 

      C1、C2、C3和 C4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C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1

2 3 4

1 2 1 3 1 4


  

  

( )( )( )

( )( )( )
 

C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2

1 3 4

2 1 2 3 2 4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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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3

1 2 4

3 1 3 2 3 4


  

  

( )( )( )

( )( )( )
 

C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4

1 2 3

4 1 4 2 4 3


  

  

( )( )( )

( )( )( )
 

式中： x——应力读取点距焊趾的距离，mm； 

      
1x ——插值点 1 距焊趾的距离，mm； 

      
2x ——插值点 2 距焊趾的距离，mm； 

      3x ——插值点 3 距焊趾的距离，mm； 

      
4x ——插值点4距焊趾的距离，mm。 

 

 
图5.5.2（2） 插值点应力获取方法 

 

5.5.3 十字焊接型节点热点应力计算 

（1）对于十字焊接型节点（如焊接型底边舱折角、水平桁根部、底凳与内底折角处等），

如图5.5.3（1），装载工况“(k)”中载荷工况“ij”下，热点处应力 )(kij 应为距离单元交线 shiftx 处

的应力，通过交线上相邻插值点的应力线性插值得到，如图5.5.3（2）。 

应力读取位置 shiftx ，应按下式计算； 

wtshift x
t

x 
2

   mm 

式中： t ——热点处的板厚，mm； 

   wtx ——焊脚长度，mm，不大于
2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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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3（1） 十字焊接型节点 

 

 

图5.5.3（2） 十字焊接型热点应力插值 

 

（2）相邻插值点应力应由 AA 线的左侧与右侧单元中心点的应力平均得到。单元中

心点应力按下式计算： 

)2,1())(6.0)(()( ),(),()(  jxfxx bendingkijldmembranekijkij    N/mm2 

式中： )(),( xbendingkij ——弯曲应力，N/mm2，按下式计算： 

        )2,1()()()( ),(),(),(  jxxx membrancekijsurfacekijbendingkij    N/mm2 

)(),( xsurfacekij ——垂直于焊趾方向左右 45 范围内的表面应力，包括中面应力和弯

曲应力，N/mm2； 

)(),( xmembrancekij ——中面应力，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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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f ——系数，按下述要求确定： 

ldf =1，对于承受局部侧向载荷的板格； 

ldf =0，对于不承受局部侧向载荷的板格。 

 ——相交板角度修正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2

22.015.007.1 









t

x

t

x wtwt ，对于 135  

2

36.016.009.1 









t

x

t

x wtwt ，对于 120  

2

27.0036.009.1 









t

x

t

x wtwt ，对于  90  

其他角度的相交板角度修正系数应通过线性插值法确定。 

 
图5.5.3（2） 插值点应力获取方法 

5.5.4 对于板材自由边的疲劳评估，需使用梁单元来获取疲劳应力范围，应力范围考虑

梁单元的轴向力和弯曲应力，梁单元的高度与所考虑板材的厚度相同，宽度方向近似忽略。 

 

5.6 典型节点的有限元细化要求 

5.6.1 底边舱折角连接 

（1）本小节的建模要求适用于焊接式底边舱结构的上折角和下折角。 

（2）如使用独立的局部有限元模型，局部模型的最小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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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沿纵向，模型应覆盖两个强框架间距（即被校核的横框架向前后各延伸一个强框架间

距）。位于局部模型端部位置的强框架可不必建模。 

②沿垂向，模型应从基线至双壳压载舱的最下一根水平桁（对于油船和双壳散货船），

对于单壳的散货船，模型应从基线至底边舱的顶点。当底边舱的上折角需进行疲劳评估时，

模型应向上延伸至双壳压载舱的最下一根水平桁以上4个纵骨的间距。 

③沿横向，模型应从舷侧至双层底最外侧纵桁向内4个纵骨的间距。 

（3）任何强框架上毗连内底板的嵌连肘板、从折角起第一根纵骨、临近横框架的第一

个短梁和肘板，都应使用壳单元精确建模。远离折角的纵骨可使用梁单元建模。纵桁外侧的

内底板突出部分应使用壳单元建模至嵌接肘板。嵌接肘板以外的内底板延伸部分可使用等效

面积的线单元建模。距离折角一个骨材间距区域内的任何开孔，比如电缆、管路和通道开孔，

都应精确建模。 

（4）底边舱折角接头的典型局部有限元模型和细化网格见图5.6.1（1）~（5）。 

 

 

图5.6.1（1）底边舱折角细化有限元网格模型 

 

X

Y

Z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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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1（2）底边舱折角细化有限元网格模型 

 

图5.6.1（3）底边舱折角细化有限元网格模型 

 

5.6.2 底凳与内底的连接 

（1）本小节的建模要求适用于底凳与内底的折角连接部位。 

X Y

Z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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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使用独立的局部有限元模型，局部模型的最小范围如下： 

①沿垂向，模型应从船底向上至内底以上2 米与槽型舱壁和底凳卸货板相交处中两者的

大者。 

②沿横向，模型应延伸至左右两端最近的底凳隔板，模型端部的底凳隔板不必建模。 

③沿纵向，模型向前应覆盖底凳前斜板向前一个实肋板间距，向后应覆盖底凳后斜板向

后一个实肋板间距。 

（3）底凳内部的隔板、肘板、扶强材应按照实际位置建模，隔板、肘板以及从热点起

第一根纵骨（纵向、垂向、水平）都应使用壳单元精确建模，其余纵骨可使用梁单元建模。

底凳与内底折角连接处的典型局部有限元模型见图5.6.2。 

 

图5.6.2 内底与底凳侧板的连接处 

 

5.6.3 槽型舱壁与底凳的连接 

（1）本小节的建模要求适用于槽型舱壁与底凳折角连接部位。 

（2）如使用独立的局部有限元模型，局部模型的最小范围如下： 

①沿垂向，模型应覆盖从底凳底部至底凳卸货板以上2米的范围。 

②沿横向，模型应延伸至左右两端最近的底凳隔板，模型端部的底凳隔板不必建模。 

③沿纵向，模型向前应覆盖底凳前斜板向前一个实肋板间距，向后应覆盖底凳后斜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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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实肋板间距。 

（3）底凳内部的隔板、肘板、扶强材应按照实际位置建模，隔板、肘板以及从热点起

第一根纵骨（纵向、垂向、水平）都应使用壳单元精确建模，其余纵骨可使用梁单元建模。

底凳与内底折角连接处的典型局部有限元模型见图5.5.3。 

 

 

图5.6.3 槽型舱壁与底凳的连接 

 

5.6.4 舷侧肋骨肘板与底边舱斜板的连接 

（1）本小节的建模要求适用于舷侧肋骨肘板与底边舱斜板的连接。 

（2）底边舱斜板、舷侧肋骨肘板、临近骨材应使用壳单元精确建模。舷侧肋骨肘板与

底边舱斜板的连接处的典型局部有限元模型见图5.6.4。 

（3）如使用独立的局部有限元模型，局部模型的最小范围如下： 

①沿纵向，模型应覆盖两个强框架间距（即被校核的热点部位向前后各延伸一个强框架

间距）。位于局部模型端部位置的强框架可不必建模。 

②沿垂向，模型应从基线至顶边舱斜板的底部。 

③沿横向，模型应从舷侧至临近的双层底纵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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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4 舷侧肋骨肘板与底边舱斜板的连接 

 

5.6.5舷侧肋骨肘板与顶边舱斜板/平底板的连接 

（1）本小节的建模要求适用于舷侧肋骨肘板与顶边舱斜板/平底板的连接。 

（2）顶边舱斜板、顶边舱平底板、舷侧肋骨肘板、临近骨材应使用壳单元精确建模。

舷侧肋骨趾端与底边舱斜板的连接处的典型局部有限元模型见图5.6.5。 

（3）如使用独立的局部有限元模型，局部模型的最小范围如下： 

①沿纵向，模型应覆盖两个强框架间距（即被校核的热点部位向前后各延伸一个强框架

间距）。位于局部模型端部位置的强框架可不必建模。 

②沿垂向，模型应从甲板至底边舱斜板的顶部。 

③沿横向，模型应从舷侧至顶边舱对应的舱口围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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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5 舷侧肋骨肘板与顶边舱斜板/平底板的连接 

 

5.6.6舱口围板肘板与甲板的连接处 

（1）本小节的建模要求适用于舱口围板肘板与甲板的连接处。 

（2）如使用独立的局部有限元模型，局部模型的最小范围如下： 

①沿横向，模型应覆盖半个船宽以上。 

②沿纵向，模型应从舱室的中心延伸至临近的货舱，应包含全宽范围内的舱口间甲板。 

③沿垂向，模型应从围板顶端延伸至顶板舱斜板与外壳或内壳的相交处。 

（3）主要支撑构件及舱口围板撑柱应使用壳单元精确建模。舱口围板的肘板趾端与甲

板的连接处典型局部有限元模型见图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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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6 舱口围板肘板与甲板的连接处细化模型 

 

5.6.7 汽车运输船车辆舱内支柱与甲板/甲板强横梁/甲板纵桁的连接 

（1）本小节的建模要求适用于车辆舱支柱与甲板/甲板强横梁/甲板纵桁的连接。 

（2）临近连接处的车辆甲板、支柱、甲板强横梁、车辆甲板纵桁应使用壳单元精确建

模。车辆甲板支柱与甲板/甲板强横梁甲板纵桁的连接图 5.6.7。 

（3）如使用独立的局部有限元模型，局部模型的最小范围如下： 

①沿横向，模型应取全宽。 

②沿纵向，模型应从分析区域强横梁向前后各延伸一个强横梁间距。 

③沿垂向，模型应从分析区域向上下各延伸一个车辆甲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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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7 汽车运输船车辆舱内支柱与甲板/甲板强横梁/甲板纵桁的连接处细化模型 

第 6 章 泵塔疲劳强度 

6.1 一般规定 

6.1.1 本章适用于薄膜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泵塔结构疲劳强度评估。 

6.1.2 本章未作规定者应满足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20 章的相关要求。 

6.1.3 泵塔结构疲劳强度评估一般应取货舱区靠船首的第 2 货舱作为目标舱进行晃荡载

荷计算。 

6.1.4 泵塔结构疲劳强度评估的流程如本章图 6.1.4 所示。 

 

图 6.1.4 泵塔疲劳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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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装载工况和装载水平 

6.2.1 应选取本章表 6.2.1 设定的两种装载工况作为用于全船耐波性分析的计算工况。对

于满载工况，应用于本章 6.2.2 中大于或等于 50%h 的装载水平；对于压载工况，应用于本

章 6.2.2 中小于 50%h 的装载水平。 

                        耐波性分析的装载工况              表 6.2.1 

序号 装载工况 吃水 

1 满载工况 夏季载重线吃水 

2 压载工况 压载到港吃水 

6.2.2 除装载手册中所有装载水平外，还应选取 5%h，10%h，70%h，95%h 作为标准的

计算装载水平，如有额外附加的装载水平要求，应由设计方提供详细的装载数据，并提供各

装载水平下的营运时间比例。 

6.2.3 若设计方未提供各装载水平下的营运时间比例，可假定为等比例分布。 

6.3 全船耐波性分析 

6.3.1 基于等效设计波法的全船耐波性分析主要用于： 

（1）计算得到各主要载荷参数的响应放大因子（RAO），以确定危险晃荡工况； 

（2）计算得到各主要载荷参数的 Weibull 形状参数，以确定疲劳应力长期分布； 

（3）确定主要载荷参数的长期预报值，用于计算晃荡载荷。 

6.3.2 等效设计波法 

（1）对于无限航区，根据现有的海浪统计资料，由短期预报组合成长期预报，计算波

浪载荷的长期分布规律，从中截取一定超越概率水平的极值。 

（2）对于特定航区，可采用短期预报极值的方法，即在给定的概率水平下，取得相对

应波高最高的海况，从而求得短期预报极值。 

（3）对于疲劳分析而言，波浪长期预报极值的概率水平为 10
-4。 

6.3.3 主要载荷参数 

（1）对于横向运动，取横摇运动（即横摇角）和横向加速度； 

（2）对于纵向运动，取纵摇运动（即纵摇角）和纵向加速度。 

6.3.4 环境数据 

（1）对于无限航区，采用的北大西洋波浪数据是 IACS Rec.No34 的波浪散布图，推荐

采用两参数的 Bretschneider 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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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特定航行，一般采用该航海区域的特定波浪散布图，波浪谱采用 JONSWAP

谱函数。 

6.4 晃荡工况 

6.4.1 一般规定 

晃荡工况基于不同的浪向角和波浪遭遇频率，每个装载水平都包括一组危险晃荡工况，

并可刷选出该装载水平下的最危险晃荡工况。 

6.4.2 危险晃荡工况的确定 

（1）确定危险晃荡工况时，应满足以下三个原则： 

①保证 RAO 处于最大值附近； 

②晃荡运动周期和波浪遭遇周期一致； 

③浪向角处于影响最大的范围。 

（2）根据以上原则，危险晃荡工况需要满足的条件见本章表 6.4.2 所示。 

           确定危险晃荡工况的条件             表 6.4.2 

运动 条件表达式 说明 

横向

运动 

0.3y e yT T T 
 

Ty和Te分别为液舱横向运动固有周期

和波浪遭遇周期 

 RAO( , ) 0.7max RAO( , )     RAO 与主载荷参数相对应 

0 060 90   考虑前正横浪 

纵向

运动 

0.3x e xT T T   
Ty和Te分别为液舱横向运动固有周期

和波浪遭遇周期 

 RAO( , ) 0.7max RAO( , )     RAO 与主载荷参数相对应 

0 00 30   考虑迎浪 

 

6.4.3 计算晃荡工况 

（1）根据各装载水平的晃荡运动时间历程，分别以泵塔总合力在正向最大和反向最大

时刻为选取条件，得到各装载水平下的最危险晃荡工况。 

（2）泵塔疲劳分析的计算工况应基于各装载水平下的最危险晃荡工况。 

6.5 泵塔结构有限元分析 

6.5.1 结构建模 

泵塔结构有限元结构模型及边界条件应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20 章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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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的相关要求进行。 

6.5.2 疲劳载荷 

（1）晃荡载荷 

泵塔中心处随垂直方向变化的流体运动速度和加速度采用晃荡运动直接计算得到，流体

晃荡运动产生对泵塔的作用力，即 Morison 力 MF


计算如下： 

2)(
4

)()(
2

1
DzaCDzUzUCF mdM



 


     N/m 

式中：ρ——流体密度，kg/m
3； 

U(z)——垂向高度有关的在泵塔管中心线上的法向流体速度，m/s； 

a(z)——与垂向高度有关的在泵塔管中心线上的流体加速度，m/s
2； 

D——泵塔构件横向剖面直径，m； 

Cd ——Morison 拖曳力系数，一般取为 1.2； 

Cm ——Morison 的惯性系数，一般取为 2.0。 

在加载时，考虑到 Morison 力沿构件长度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变化，作用在泵塔某一长度

为 l 的结构构件上 Morison 合力 lF


计算如下： 

dlDzaCDzUzUCF
l

mdl  











0

2)(
4

)()(
2

1



    N 

（2）惯性力 

在有限元模型中应考虑船舶运动和重力作用的影响，泵塔的惯性加速度为： 

   

   

   

1 3 2 2

2 3 1 1

3 2 1

x C G C G

y C G C G

z C G C G

a y y z z g

a x x z z g

a x x y y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ax、ay和 az——泵塔在 X 轴、Y 轴和 Z 轴方向的惯性加速度，m/s
2； 

xC、yC和 zC——计算点的三维坐标，m； 

xG、yG和 zG——船舶重心的三维坐标，m。 

6.5.3 有限元分析 

每个计算晃荡工况对应正向和反向两组晃荡载荷，将两组载荷分别加载在泵塔结构有限

元模型上，同时叠加同方向的惯性载荷作用，通过静力分析计算可获取泵塔管节点各杆件截

面上的名义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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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疲劳分析 

6.6.1 薄膜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泵塔设计疲劳寿命应不低于 20 年。 

6.6.2 需校核泵塔结构中各类管节点（或管接头）的疲劳强度。典型管接头包括粗管和

细管，其中粗管为主管或弦杆（Chord），细管为撑杆（Brace，包括水平撑杆和斜撑杆）。 

6.6.3 管节点热点应力 

求出名义应力后，可根据应力集中系数计算管节点的热点应力。对于每一个校核截面，

选择 8 个位置进行热点应力计算，如本章图 6.6.3 所示。 

 

图 6.6.3 热点应力计算点分布 

上述 8 个计算点的热点应力合成可由下列各式计算得到： 

1 A x I mySCF SCF     

2

1 1
2 2

2 2
A x I my O mzSCF SCF SCF       

3 A x O mzSCF SCF     

4

1 1
2 2

2 2
A x I my O mzSCF SCF SCF       

5 A x I mySCF SCF     

6

1 1
2 2

2 2
A x I my O mzSCF SCF SCF       

7 A x O mzSCF SCF     

8

1 1
2 2

2 2
A x I my O mzSCF SCF SCF       

式中：
ASCF 、

ISCF 、
OSCF ——管节点应力集中系数，按本章表 6.6.5 选取； 

x 、 my 、 mz ——各圆管单元上的名义轴向应力、名义面内弯曲应力、名义面外

弯曲应力，N/mm
2。 

轴向力 面内弯矩 面外弯矩

八个计算点

的位置分布

轴向力 面内弯矩 面外弯矩

八个计算点

的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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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设计应力范围 

（1）管节点热点应力范围应按下式计算： 

)()()(, kikikihS   -   N/mm
2 

式中： )(ki ——计算晃荡工况“(k)”下正向晃荡载荷作用下第 i 点的热点应力，N/mm
2； 

)(ki  ——计算晃荡工况“(k)”下反向晃荡载荷作用下第 i 点的热点应力，N/mm
2。 

（2）计算晃荡工况“(k)”下的设计应力范围 )(kDS 应按下式计算： 

)max( )(,)( kihkD SS      N/mm
2
 

6.6.5 管节点应力集中系数 

采用本章表 6.6.5 所示的参数方程计算管节点的应力集中系数 SCF。 

              管节点应力集中系数公式                 表 6.6.5 

管节点形式   
轴向载荷 

SCFA 

面内弯矩 

SCFI 

面外弯矩 

SCFO 

主管或弦杆

SCFchord 

K 1.0 
A  2 / 3A 3 / 2A 

T&Y 1.7 

撑杆 SCFbrace 
chord1.0 0.375(1 / SCF ) 1.8      

表中： 1.8 sinA   。 

6.6.6 泵塔管节点疲劳损伤度 

（1）泵塔管节点在计算晃荡工况“(k)”下的累积损伤度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k

km

L

m

kDkD
k

m

N

S

K

N
D

k 





1
ln

/

)(
 

式中： 
k ——装载工况“(k)”的时间分配系数，见本章 6.2.2 及 6.2.3； 

)(kDS ——设计应力范围，见 6.6.4（2）； 

LN ——载荷谱回复周期的循环次数，取为 410 ； 

K ——S-N 曲线参数，取为 10
12.146； 

k ——计算晃荡工况“(k)”的 Weibull 形状参数，由本章 6.3 计算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k

k

m

kk

k

k
m

mmm
k















1

,1,1

0.1  



 77 / 141 
 

L

kD

q

k N
S

S
k

ln
)(

















  

qS ——S-N 曲线二线段的交点处的应力幅值， 63.52qS MPa，当板厚大于 25mm 时，

需对 qS 进行修正： 

n

q

t
S 










25
63.52   MPa 

n——修正系数，当 10SCF 时， 25.0n ；当 10SCF 时， 3.0n ； 

其他符号见本指南第 3 章 3.5.1。 

（2）泵塔管节点的总累积损伤度应按下式计算： 

 kDD  

式中：
kD ——泵塔管节点在各计算晃荡工况下的累积损伤度，见（1）。 

6.6.7 疲劳寿命计算 

泵塔管节点疲劳寿命应按下式计算： 

D
TF

20
  

式中： D——泵塔管节点的总累积损伤度，见本章 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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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散货船、油船和集装箱船的船体结构节点 
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 

区域：双层底 

关键位置：内底和船底纵骨与肋板垂直加强筋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不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不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A）软踵。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与肋板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见《钢质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加强筋和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 

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连接处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

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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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2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底边舱斜板与内底板折角处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压载舱 

深熔焊缝：没有扇形孔或具有补板的封闭扇形孔；嵌接

肘板；底边舱、顶边舱、桁材的连接焊缝。 

全焊透焊缝：肋板/底边舱横向强框架和内底板/斜板/桁

材之间的焊缝。 

中间肘板：肋板间距大于 2.5m 时，设置中间肘板。 

干舱 

深熔焊缝：封闭扇形孔或嵌接肘板；底边舱、顶边舱、

桁材的连接焊缝。 

全焊透焊缝：肋板/底边舱横向强框架和内底板/斜板/桁

材之间的焊缝。 

肋板间距大于 3.0m 应进行热点应力疲劳评估。 

建造

公差 

确保双层底肋板和底边舱横框架之间以及底边舱斜板和旁桁材之间的良好对中。最大偏差应不大于

t/3，式中 t 为对中板的薄者，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顺序要避免层状撕裂的产生；压载舱两侧完工焊缝应光顺过渡到内底板；其余要求见《钢质海

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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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3 

区域： 底边舱 

关键位置：横框架上的加强筋与底边舱斜板纵骨、船底纵骨和舷侧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不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非对称纵

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不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A）软踵。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和横框架加强筋以及背面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
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踵部和趾端；加强筋以及背面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连接应进行包

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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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底边舱 

关键位置：横框架上的防倾肘板与底边舱斜板纵骨、船底纵骨和舷侧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不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非对称纵

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不与顶边舱相互连通的双层底内的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A）软踵。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和横框架防倾肘板以及背面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

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踵部和趾端；防倾肘板以及背面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连接应

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其余要

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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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5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货舱舷侧肋骨下肘板之下的底边舱内上部中间肘板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肋骨下肘板趾端设有纵骨 

 

（B）肋骨下肘板趾端不设纵骨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舷侧肋骨下肘板之下底边舱斜板上部

的中间肘板的连接。 

如果肋骨下肘板不在底边舱横框架正上方，应设置支撑作

用的中间肘板。如果底边舱斜板纵骨位于肋骨下肘板趾端

部之下，设计中应保证避免开口或采用全补板封闭。 

建造 

公差 

确保肋骨下肘板和中间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最大偏差应不大于 t/3，式中 t 为对中板的薄者，可参

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支撑肘板内没有支持的边缘角隅； 

肋骨下肘板的端部要进行填角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

的焊接缺陷； 

最后使用相同材料和相同厚度的全补板进行全熔透焊接来封闭纵骨过焊孔； 

其它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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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6 

区域：货舱肋骨 

关键位置：舷侧肋骨与底边舱、顶边舱斜板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趾 

 

 

（B）长软趾 

 

注： 

对于面板厚度小于 25mm 的情况，可适当增加锥度。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舷侧肋骨下端肘板与底边舱斜板连

接的趾端。 应设有软趾或长软趾，并保证使用足够长的焊脚长度，以允许

充分削斜到肋骨端肘板的趾端。 舷侧肋骨上端肘板与顶边舱斜板连

接的趾端。 

建造 

公差 

确保舷侧肋骨上下肘板和横框架或中间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最大偏差应不大于 t/3，式中 t 为对中

板的薄者，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肋骨和肘板用连续填角焊缝与舷侧板，底边舱、顶边舱斜板连接，其中焊喉厚度为： 

在 a 区为 0.44t 

在 b 区为 0.40t  其中 t 为两个连接构件中的最小厚度；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肋骨肘板趾端；端肘板趾端与斜板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

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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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7 

区域： 顶边舱 

关键位置：顶边舱内下部中间肘板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舷侧肋骨肘板趾端设有纵骨 

 

（B）舷侧肋骨肘板趾端不设纵骨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货舱舷侧肋骨上肘板之上的顶边舱内下部中间肘板。 

如果肋骨上肘板不在顶边舱框架正下方，应

设置支撑作用的中间肘板。如果顶边舱斜板

纵骨位于舷侧肋骨上肘板端部正上方，应避

免开口或使用全补板封闭。 

建造 

公差 

确保舷侧肋骨上肘板和中间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最大偏差应不大于 t/3，式中 t 为对中板的薄者，可参照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要

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中间肘板内没有支持的边缘角隅； 

肋骨上肘板的端部要进行填角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

缺陷； 

最后使用相同材料和相同厚度的补板进行全熔透焊接来封闭开孔（如有）； 

其它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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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8 

区域：顶边舱 

关键位置：横框架上加强筋与舷侧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对于高强度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对于高强度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A）软踵。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和顶边框架加强筋以及背面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要

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踵部和趾端； 

扶强材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趾端和踵部与纵骨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

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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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9 

区域：顶边舱 

关键位置： 横框架上防倾肘板与舷侧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对于高强度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对于高强度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A）软踵。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和顶边横框架防倾肘板以及背面软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

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要

求 

焊接的起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踵部和趾端；防倾肘板和背面软肘板的趾端和踵部与纵骨连接应进行包角焊，

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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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0 

区域： 顶边舱 

关键位置： 横框架上加强筋与顶边舱斜板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对于高强度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对于高强度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A）软踵。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和顶边框架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踵部和趾端；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趾端和踵部与纵骨连接应进行包角焊，

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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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顶边舱 

关键位置： 横框架上防倾肘板与顶边舱斜板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对于高强度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对于高强度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A）软踵。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和顶边横框架防倾肘板以及背面软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

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踵部和趾端； 

防倾肘板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趾端和踵部与纵骨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

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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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2 

区域：开口线外的甲板 

关键位置：甲板横梁上加强筋与甲板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对于高强度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对于高强度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A）软踵。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和顶边横框架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踵部和趾端； 

扶强材的趾端和踵部与纵骨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

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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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3 

区域：开口线外的甲板 

关键位置：甲板横梁上防倾肘板与甲板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软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对于高强度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对于高强度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非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对于普通钢对称纵骨。 所有纵骨应设有（A）软踵。 

建造公

差 

确保纵骨腹板和顶边横框架防倾肘板和背面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要

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踵部和趾端； 

防倾肘板以及肘板的趾端和踵部与纵骨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脱焊、未填满的

弧坑等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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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4 

区域： 舱口间甲板 

关键位置：舱口角隅和舱口端横梁与顶边舱横框架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舱口角隅处的甲板板。 

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和第 2 章有关要求设

置半圆舱口角隅嵌板并增加钢级和厚度。焊接任何构件应保

持远离舱口角隅处的甲板板，角隅自由边缘应打磨平滑。 

舱口端横梁与顶边舱框架的连接。 
确保舱口端横梁在顶边横框架平面内，避免扇形孔和设置补

板。 

舱口角隅处的围板横向肘板。 设置具有软趾的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舱口端横梁和顶边舱内支撑构件之间的良好对中。最大偏差应不大于 t/3，式中 t 为对中板的薄者，可参

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肘板趾端或角隅； 

肘板的趾端与上甲板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

缺陷；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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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5 

区域： 舱口间甲板 

关键位置： 舱口围板纵向端肘板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设软趾 

 

（B）软肘板并设软趾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纵向舱口围板的纵向端肘板与甲板板的趾

端连接。 

作为最低要求，应按（A）设置软趾。 

为使甲板的应力平滑过渡，按（B）采用软肘板，并设软趾。 

纵向舱口围板的纵向端肘板。 端肘板应尽可能避免任何管系开孔，如有，应设置合适加强。 

建造 

公差 

确保舱口围板端肘板和支持结构之间的良好对中。最大偏差应不大于 t/3，式中 t 为对中板的薄者，可参照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自肘板趾端起 0.15Hc 距离使用全焊透接；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肘板趾端； 

肘板趾端与甲板板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 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

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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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6 

区域： 横舱壁（压载舱） 

关键位置： 底凳之下船底纵骨和内底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对称软趾和软背面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肋板垂直扶强材与底凳之下船底纵骨和内底纵骨的

连接。 
设置对称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底凳与内底板连接。 与肋板加强筋对齐，设置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肘板和腹板之间的良好对中。最大偏差应不大于 t/3，式中 t 为对中板的薄者，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

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内底和肋板之间使用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焊接；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肘板趾端或角隅； 

扶强材以及背面肘板的趾端与纵骨连接处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

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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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7 

区域： 横舱壁（压载舱） 

关键位置： 底凳与双层底纵桁处内底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底凳与双层底纵桁处内底板的连接。 

肋板和底凳内框架与内底相交附近处应避免开扇形孔。 

靠近底凳连接处，尽可能减少人孔的数目和尺寸。 

底凳板平面内肋板上扶强材切口应避免开扇形孔并且应

设置补板。 

双层底纵桁附近的肋板上应避免设置出入口。 

应特别注意内底板上污水阱和吸入口的设计和定位。 

建造

公差 

尽可能确保双层底纵桁和底凳板之间以及肋板和凳板之间的良好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

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对于压载舱，内底板和凳板之间，以及主要构件、肋板、桁材和底凳腹板的角隅相交附近使用全焊透焊接（见

上图）；对于干货舱，在内底板和凳板之间以及内底板和肋板之间应使用深熔焊；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角隅；焊接顺序应避免层状撕裂的产生，完工焊缝要光顺地过渡到内底板；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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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8 

区域： 横舱壁（压载舱） 

关键位置： 底凳顶板处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底凳顶板与底凳和槽形横舱壁的连接以及卸

货板与槽形横舱壁的连接。 

槽形舱壁和底凳侧板与底凳顶板的连接应使用全焊透。 

与槽形平面对齐的卸货板处设置隔板，隔板高度不小于槽形

舱壁平面部分宽度的一半。 

尽量避免卸货板相交布置，如相邻的卸货板相交布置，则在

朝向压载舱的卸货板下面相交点处设置肘板加强。 

建造

公差 
尽可能确保底凳斜板和槽形平面之间的良好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槽形舱壁板、隔板和凳斜板与底凳顶板连接处使用全焊透焊接；卸货板与槽型舱壁板和隔板的连接用单面焊

透或其它相当的方法；要采用避免层状撕裂的焊接规程；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舱壁板槽条角隅；完

工焊缝要光滑过渡到槽形舱壁板、底凳顶板和凳侧板； 

底凳顶板推荐选用 Z 级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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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船结构节点 表 19 

区域： 横舱壁（压载舱） 

关键位置： 槽型舱壁上边界处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槽形横舱壁与顶边舱斜板和顶凳的连接。 槽条之间设置隔板，以增加横舱壁的附连面积。 

建造

公差 

确保横框架与槽条面板之间的良好对中。最大偏差应不大于 t/3，式中 t 为对中板的薄者，可参照《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横舱壁与顶边舱和顶凳面板的连接使用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焊接；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关键角隅； 

T 型接头的间隙降到最小； 

焊接顺序应使拘束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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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 

区域：双壳 

关键位置：非对称高强度钢舷侧纵骨与横隔板加强筋的连接（基线与基线以上 0.8D 之间）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非对称舷侧纵骨与横隔板加强筋的连接处。 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舷侧纵骨腹板与横隔板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舷侧纵骨面板与横隔板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填角焊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连接处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

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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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船结构节点 表 2 

区域：双壳 

关键位置：对称高强度钢舷侧纵骨与横隔板加强筋的连接（基线与基线以上 0.8D 之间）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装载水线以上的两根纵骨和以下的四根纵骨与

横隔板加强筋的连接处。 
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压载水线以上的四根纵骨和以下的四根纵骨与

横隔板加强筋的连接处。 
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其他所有纵骨与横隔板加强筋的连接处 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建造

公差 
确保舷侧纵骨腹板与横隔板加强筋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舷侧纵骨面板与横隔板加强筋的填角焊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加

强筋和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连接处应进行包角

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其余要求见《钢质海

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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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3 

区域：双壳 

关键位置：非对称高强度钢舷侧纵骨与具有垂直扶强材的横隔板防倾加强筋的连接（基线与

基线以上 0.8D 之间）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趾和软踵 

 

（B）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注：肘板厚度＝扁钢厚度＝d/18（最小厚度＝

12.0mm）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非对称舷侧纵骨与横隔板防倾加强筋的连接处。 应设有（B）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舷侧纵骨腹板与防倾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舷侧纵骨面板与防倾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填角焊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加强筋和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 

防倾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连接处的包角焊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

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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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4 

区域：双壳 

关键位置：对称高强度钢舷侧纵骨与具有垂直扶强材的横隔板防倾加强筋的连接（基线与基

线以上 0.8D 之间）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趾和软踵 

 

（B）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注：肘板厚度＝扁钢厚度＝d/18（最小厚度＝

12.0mm）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对称舷侧纵骨与横隔板防倾加强筋的连接处。 应设有（A）软趾和软踵。 

建造

公差 
确保舷侧纵骨腹板与防倾加强筋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舷侧纵骨面板与防倾加强筋的填角焊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加强筋和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 

防倾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

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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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5 

区域：双壳 

关键位置：高强度钢舷侧纵骨与双壳内压载舱的水密横隔板水平加强筋的连接（舭部圆弧板

上缘与基线以上 0.8D 之间）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注：肘板应采用高强度钢，肘板厚度＝d/22（最

小厚度＝12.0mm）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舷侧纵骨与双壳内压载舱的水密横隔板水平加

强筋的连接处。 
应设有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舷侧纵骨腹板与舱壁水平加强筋腹板以及背面软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软趾肘板与舷侧纵骨面板以及水平加强筋腹板的填角焊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34；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加强筋和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 

加强筋的踵部和肘板的趾端与纵骨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

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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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6 

区域：双壳 

关键位置：高强度钢舷侧纵骨与双壳内横舱壁位置处的横隔板加强筋的连接（舭部圆弧板上

缘与基线以上 0.8D 之间）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注：肘板应采用高强度钢，肘板厚度＝扁钢厚度

＝d/18（最小厚度＝12.0mm）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舷侧纵骨与双壳内横舱壁位置处的横隔板加强

筋的连接处。 
应设有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舷侧纵骨腹板与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舷侧纵骨面板与横隔板加强筋以及软趾肘板的填角焊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加强筋和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 

横隔板加强筋以及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舷侧纵骨面板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

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103 / 141 
 

油船结构节点 表 7 

区域：双层底 

关键位置：非对称高强度钢船底纵骨与肋板加强筋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双层底内非对称船底纵骨与肋板加强筋的

连接处。 
应设有（B）软趾和软踵。 

底边舱内非对称船底纵骨与肋板加强筋的

连接处。 
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船底纵骨腹板与肋板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船底纵骨面板与肋板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填角焊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肋板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

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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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8 

区域：双层底 

关键位置：高强度钢船底纵骨和内底纵骨与平面油密横舱壁下水密肋板加强筋的踵部以及其

端肘板的趾端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宽度增加的肋板加强筋和对称软趾肘板 

 

 
 

注：肘板应采用高强度钢，肘板厚度＝d/50（最

小厚度＝12.0mm）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船底纵骨、内底纵骨与平面油密横舱壁下水密肋

板加强筋的踵部以及其端肘板的趾端的连接处。 

应设有宽度增加的肋板加强筋(增加至油密舱壁

垂直扶强材的宽度)和对称软趾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与肋板加强筋以及软趾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软趾肘板与纵骨面板以及水密肋板加强筋面板的填角焊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34； 

水密加强筋的踵部与内外底纵骨，折边肘板的趾端与内底板和加强筋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

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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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9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高强度钢舷侧纵骨和非对称船底纵骨与底边舱横框架上的防倾肘板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注： 

1. 如果防倾肘板自由边长度大于肘板厚度的

40 倍时，自由边应设面板，以确保足够稳

定性。 

2.   面板削斜端距邻接构件约为 50mm。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舷侧纵骨与底边舱横框架上的防倾肘板的连接

处。 
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非对称船底纵骨与底边舱横框架上的防倾肘板

的连接处。 
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与防倾肘板以及背面软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纵骨面板与防倾肘板以及背面软肘板的填角焊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3； 

肘板踵部和趾端与纵骨面板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

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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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0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双层底肋板、内底板与底边舱斜板的连接以及肋板与内底板、旁桁材的连接（内

底板和底边舱斜板折角采用焊接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延伸内底板并消除扇形孔 

 

 

 

注：由于形状原因而使肋板跨距减小的 1 号货舱

内折角点以及横舱壁位置处或与横舱壁相邻的

肋板处的折角点不必进行打磨。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双层底肋板、内底板与底边舱斜板的连接以及肋

板与内底板、旁桁材的连接处。 
应延伸内底板并消除扇形孔。 

建造

公差 
对接构件的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构件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全焊透和焊缝修整（底边舱斜板与内底板的连接）； 

全焊透：底边舱角隅处肋板与内底板和旁桁材的连接 

底边舱横框架与底边舱斜板和内底板的连接 

底边舱横框架与底边舱斜板、内底板和旁桁材的连接； 

焊接顺序要避免层状撕裂的产生；斜底板与内底板的角接缝应均匀过渡到内底板上；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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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1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焊接型底边舱折角位置横隔板处内壳纵舱壁与舷侧纵桁的连接以及横隔板与内壳

纵舱壁、舷侧纵桁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消除扇形孔，并增设横向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焊接型底边舱角隅位置横隔板处内壳纵舱

壁与舷侧纵桁的连接以及横隔板与内壳纵

舱壁、舷侧纵桁的连接处。 

应消除扇形孔，并增设横向肘板。 

建造

公差 
对接构件的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构件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底边舱斜板与内壳纵舱用全焊透与舷侧纵桁壁连接；底边舱角隅处横隔板与内壳板以及舷侧纵桁的

连接、底边舱角隅处底边舱横框架与底边舱斜板、内壳纵舱壁和舷侧纵桁的连接应使用全焊透焊接； 

如果舷侧纵桁板不采用 Z 向材料，则建议焊接顺序能避免层状撕裂的产生；在去除开孔的地方设

置一合适形状的小扇形孔，在完成底边舱斜板和舷侧纵桁与内壳纵舱壁的连续焊接后应予以焊接封

闭；完工焊缝要光顺地过渡到舷侧纵桁板； 

其它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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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2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折角型底边舱角隅位置横隔板处内壳纵舱壁与舷侧纵桁的连接以及横隔板与内壳

纵舱壁、舷侧纵桁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缩短折角与舷侧纵桁以及附加纵向/横向肘板

的间距，并消除扇形孔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折角型底边舱角隅位置横隔板处内壳纵

舱壁与舷侧纵桁的连接以及横隔板与内

壳纵舱壁、舷侧纵桁的连接处。 

应缩短折角与舷侧纵桁以及附加纵向/横向肘板的间

距，并消除扇形孔。 

建造

公差 
对接构件的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构件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舷侧纵桁与内壳纵舱壁的连接、横隔板与内壳纵舱壁以及舷侧纵桁的连接、底边舱角隅处底边舱横

框架与内壳斜板以及舷侧纵桁的连接应使用深熔焊焊接； 

在去除开孔的地方设置一合适形状的小扇形孔，在完成舷侧纵桁与内壳纵舱壁的连续焊接后应予以

焊接封闭； 

完工焊缝要光顺地过渡到舷侧纵桁板； 

其它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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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3 

区域：横舱壁 

关键位置：平面油密横舱壁上的垂直肘板趾端与双层底纵桁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 

 

 

（B）深熔焊的平行趾端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平面油密横舱壁上的垂直肘板趾端与双

层底纵桁的连接处。 

应设有（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或者（B）深熔焊的平

行趾端节点。 

建造

公差 
肘板趾端厚度中心与双层底纵桁腹板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内底板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深熔焊（肘板趾端与内底板的连接）； 

深熔焊或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焊（肘板趾端处双层底纵桁与内底板的连接）； 

全熔透的程度应按照设计师要求的范围进行，或者按照图纸审批验船师所同意的； 

肘板趾端与内底板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

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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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4 

区域：横舱壁 

关键位置：槽形油密横舱壁上的垂直桁材端肘板趾端与双层底纵桁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 

 
 

（B）深熔焊的平行趾端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槽形油密横舱壁上的垂直桁材端肘板趾

端与双层底纵桁的连接处。 

应设有（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或者（B）深熔焊的平

行趾端节点。 

建造

公差 
肘板趾端厚度中心与双层底纵桁腹板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内底板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深熔焊（肘板趾端与内底板的连接）； 

深熔焊或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焊（肘板趾端处双层底纵桁与内底板的连接）； 

全熔透的程度应按照设计师要求的范围进行，或者按照图纸审批验船师所同意的； 

肘板趾端与内底板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

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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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5 

区域：横舱壁 

关键位置：平面油密横舱壁上的垂直扶强材端肘板趾端与双层底纵桁以及垂直扶强材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整体式软趾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平面油密横舱壁上的垂直扶强材端肘板

趾端与双层底纵桁以及垂直扶强材的连

接处。 

应设有整体式软趾肘板。 

建造

公差 
肘板趾端厚度中心与双层底纵桁腹板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内底板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填角焊，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端肘板与内底板的连接）； 

肘板趾端与内底板和垂直扶强材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

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在消除开孔的地方设置一合适形状的小扇形孔，在舱壁连续焊接完成后应予以焊接封闭；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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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6 

区域：横舱壁 

关键位置：平面油密横舱壁上的水平桁材端肘板趾端与舷侧纵桁的连接以及水平桁材腹板与

舷侧纵桁相交形成的方形角隅处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 

 

（B）深熔焊的平行趾端节点 

(C) 

去除扇形孔，设置局部的 D 级钢嵌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平面油密横舱壁上的水平桁材端肘板趾

端与舷侧纵桁的连接处。 

应设有（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或者（B）深熔焊的平

行趾端节点。 

水平桁材腹板与舷侧纵桁相交形成的方

形角隅处。 
应设有(C) 去除扇形孔，设置局部的 D 级钢嵌板。 

建造

公差 
对接构件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深熔焊（肘板趾端与舷侧纵桁的连接）； 

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焊（肘板趾端处的舷侧纵桁和方形角隅处）； 

全熔透的程度应按照设计师要求的范围进行，或者按照图纸审批验船师所同意的； 

水平桁材端肘板趾端与内壳纵舱壁的焊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

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在消除开孔的地方设置一合适形状的小扇形孔，在舱壁连续焊接完成后应予以焊接封闭；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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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7 

区域：横舱壁 

关键位置：槽形油密横舱壁上的水平桁材端肘板趾端与舷侧纵桁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 

 

 

（B）深熔焊的平行趾端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槽形油密横舱壁上的水平桁材端肘板趾

端与舷侧纵桁的连接处。 

应设有（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或者（B）深熔焊的平

行趾端节点。 

建造

公差 
肘板趾端厚度中心与舷侧纵桁腹板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内壳纵舱壁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深熔焊（肘板趾端与内壳纵舱壁的连接）； 

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焊（肘板趾端处舷侧纵桁腹板与内壳纵舱壁的连接）； 

全熔透的程度应按照设计师要求的范围进行，或者按照图纸审批验船师所同意的范围； 

水平桁材端肘板趾端与内壳纵舱壁的焊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

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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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8 

区域：边货舱 

关键位置：边货舱横撑材端肘板趾端与双壳内横隔板的连接（边货舱设置横撑材）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 

 

（B）深熔焊的平行趾端节点 

(C) 去除扇形孔，设置缝隙式补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边货舱横撑材端肘板趾端与双壳内横隔

板的连接处。 

应设有（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或者（B）深熔焊的平

行趾端节点。(C) 去除扇形孔，设置缝隙式补板。 

建造

公差 
肘板趾端厚度中心和横隔板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内壳纵舱壁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深熔焊（肘板趾端与内壳纵舱壁的连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焊（肘板趾端处横隔板与内

壳纵舱壁的连接）；全熔透的程度应按照设计师要求的范围进行，或者按照图纸审批验船师所同意

的范围； 

横撑材端肘板趾端与内壳纵舱壁的焊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

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在去除开孔的地方设置一合适形状的小扇形孔，在完成内壳纵舱壁纵骨与内壳纵舱壁的连续焊接后

应予以焊接封闭，用相同材质、相同厚度的缝隙式补板或嵌板对图示＊处进行全熔透焊接来代替原

采用搭接补板的角接；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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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19 

区域：边货舱 

关键位置：边货舱制荡横舱壁端肘板趾端与双壳内横隔板的连接（中间货舱设置横撑材）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 

 

（B）深熔焊的平行趾端节点 

(C) 去除扇形孔，设置缝隙式补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边货舱制荡横舱壁端肘板趾端与双壳内

横隔板的连接处。 

应设有（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或者（B）深熔焊的平

行趾端节点。(C) 去除扇形孔，设置缝隙式补板。 

建造

公差 
肘板趾端厚度中心和横隔板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内壳纵舱壁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深熔焊（肘板趾端与内壳纵舱壁的连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焊（肘板趾端处横隔板与内

壳纵舱壁的连接）；全熔透的程度应按照设计师要求的范围进行，或者按照图纸审批验船师所同意

的范围； 

制荡横舱壁端肘板趾端与内壳纵舱壁的焊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

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在去除开孔的地方设置一合适形状的小扇形孔，在完成内壳纵舱壁纵骨与内壳纵舱壁的连续焊接后

应予以焊接封闭，用相同材质、相同厚度的缝隙式补板或嵌板对图示＊处进行全熔透焊接来代替原

采用搭接补板的角接；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油船结构节点 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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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纵舱壁 

关键位置：纵舱壁上的垂直桁材端肘板趾端与双层底肋板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 

 

（B）深熔焊的平行趾端节点 

 

(C) 去除扇形孔，设置缝隙式补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纵舱壁上的垂直桁材端肘板趾端与双层

底肋板的连接处。 

应设有（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或者（B）深熔焊的平

行趾端节点。(C) 去除扇形孔，设置缝隙式补板。 

建造

公差 
肘板趾端厚度中心和肋板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内底板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深熔焊（肘板趾端与内底板的连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焊（肘板趾端处肋板与内底板的

连接）；全熔透的程度应按照设计师要求的范围进行，或者按照图纸审批验船师所同意的范围； 

垂直桁材端肘板趾端与内底板的焊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

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在去除开孔的地方设置一合适形状的小扇形孔，在完成内底纵骨与内底板的连续焊接后应予以焊接

封闭，用相同材质、相同厚度的缝隙式补板或嵌板对图示＊处进行全熔透焊接来代替原采用搭接补

板的角接；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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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21 

区域：纵舱壁 

关键位置：中纵舱壁上的垂直桁材端肘板趾端与双层底肋板的连接；中纵舱壁下列板及其下

方对应的双层底中纵桁与内底板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 

 

（B）深熔焊的平行趾端节点 

(C) 深熔焊接或填角焊接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中纵舱壁上的垂直桁材端肘板趾端与双

层底肋板的连接处（位置 1）。 

应设有（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或者（B）深熔焊的平

行趾端节点。 

中纵舱壁下列板及其下方对应的双层底

中纵桁与内底板的连接处（位置 2）。 
应设有(C) 深熔焊接或填角焊接。 

建造

公差 
对接构件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构件厚度的 1/3（位置 1 和位置 2）。 

焊接

要求 

深熔焊（位置 1 处肘板趾端的连接和邻接构件厚度≥25mm 的地方）；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

焊（位置 1 肘板趾端处肋板的连接和位置 2 处邻接构件厚度<25mm 的地方）； 

全熔透的程度应按照设计师要求的范围进行，或者按照图纸审批验船师所同意的范围； 

垂直桁材端肘板趾端与内底板的焊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

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在去除开孔的地方设置一合适形状的小扇形孔，在完成内底纵骨与内底板的连续焊接后应予以焊接

封闭，用相同材质、相同厚度的缝隙式补板或嵌板全熔透焊接来代替原采用搭接补板的角接；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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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结构节点 表 22 

区域：甲板 

关键位置：甲板强横梁端肘板趾端与双壳内横隔板的连接（中间货舱或边货舱设置横撑材）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 

 

（B）深熔焊的平行趾端节点 

(C) 去除扇形孔，设置缝隙式补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甲板强横梁端肘板趾端与双壳内横隔板

的连接处。 

应设有（A）全焊透的软趾节点,或者（B）深熔焊的平

行趾端节点。(C) 去除扇形孔，设置缝隙式补板。 

建造

公差 
肘板趾端厚度中心和横隔板厚度中心之间的名义距离应不超过内壳纵舱壁厚度的 1/3。 

焊接

要求 

深熔焊（肘板趾端与内壳纵舱壁的连接）；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的填角焊（肘板趾端处横隔板与内

壳纵舱壁的连接）；全熔透的程度应按照设计师要求的范围进行，或者按照图纸审批验船师所同意

的范围； 

强横梁端肘板趾端与双壳内横隔板的焊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

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在去除开孔的地方设置一合适形状的小扇形孔，在完成内壳纵舱壁纵骨与内壳纵舱壁的连续焊接后

应予以焊接封闭，用相同材质、相同厚度的缝隙式补板或嵌板对图示＊处进行全熔透焊接来代替原

采用搭接补板的角接；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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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 

区域：双层底 

关键位置：船底纵骨、内底纵骨与肋板垂直加强筋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船底纵骨、内底纵骨与肋板垂直加强筋的连接

处。 
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和肋板加强筋以及背肘板（如有时）之间良好的对中。对结构节点（B）和（C）加

强筋和肘板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如果使用软踵，加强

筋最小宽度处的剩余横剖面积应按照规范要求核算。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加强筋/肘板踵部和趾端； 

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踵部、趾端与纵骨连接处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

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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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2 

区域：双层底 

关键位置：船底纵骨、内底纵骨与肋板(含有偏移加强筋) 加强筋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船底纵骨、内底纵骨与肋板加强筋的连接处。 

偏移加强筋可消除纵骨与肋板加强筋之间连接而

产生的应力集中。采用 450 的切割角且有足够间隙

进行焊接封闭，这样可避免扇形孔。偏移加强筋也

可用于其他双壳结构，如边舱结构。若存在集中载

荷，应予以特别考虑。 

建造

公差 
偏移加强筋与纵向构件开孔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50mm。 

焊接

要求 

应注意偏移加强筋端部和腹板/肋板连接处的焊缝质量； 

端部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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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3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底边舱横隔板加强筋与船底纵骨、舭部纵骨以及舷侧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底边舱横隔板加强筋与船底纵骨、舭部纵骨以

及舷侧纵骨的连接处。 
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横隔板加强筋和背面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对结构节点（B）和（C）

加强筋和肘板对中，可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如果使用软踵，加

强筋最小宽度处的剩余横剖面积应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核算。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踵部和趾端； 

加强筋以及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连接处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

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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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4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底边舱横隔板防倾肘板与船底纵骨、舭部纵骨以及舷侧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底边舱横隔板防倾肘板与船底纵骨、舭部纵骨

以及舷侧纵骨的连接处。 
应设有（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纵向强腹板、横隔板防倾肘板和背面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对于推荐的扶强材和肘

板对中，参加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尽可能远离踵部和趾端； 

横隔板防倾肘板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接，包角焊缝应过渡光

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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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5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肋板处旁桁材与内底板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肋板处旁桁材与内底板的连接处。 
去除与内底延伸同一直线的底边舱折角嵌接肘板

处的扇形孔，以减小疲劳热点应力。 

建造

公差 
确保内底板和背肘板间良好的对中。 

焊接

要求 

旁桁材与内底板、肋板与旁桁材、舭部横隔板与旁桁材之间进行填角焊焊接，填角焊使用的焊接系

数为 0.44； 

完成旁桁材与内底板的连续焊接后，使用相同材料和相同厚度的水密补板进行全熔透焊接来封闭扇

形孔；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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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6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肋板处旁桁材与内底板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肋板处旁桁材与内底板的连接处。 
去除与内底延伸同一直线的底边舱角隅嵌接肘板

处的扇形孔，以减小疲劳热点应力。 

建造

公差 
确保内底板和背肘板间良好的对中。 

焊接

要求 

旁桁材与内底板、肋板与旁桁材、舭部横隔板与旁桁材之间进行填角焊焊接，填角焊使用的焊接系

数取为 0.44； 

完成旁桁材与内底板的连续焊接后，使用相同材料和相同厚度的水密补板进行全熔透焊接来封闭小

扇形孔；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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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7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内壳纵舱壁与底边舱顶板以及折角处横隔板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内壳纵舱壁与底边舱顶板以及折角处横隔板

的连接处。 

消除折角处的扇形孔，通过增加下面的加强筋和支

撑肘板对舷侧纵舱壁以下加强支持，以减少外部循

环水动压力、货物惯性载荷和船体梁整体装载引起

的应力峰值和范围。 

建造

公差 

确保纵舱壁和背面肘板之间的良好对中。如果使用了软踵，加强筋最小宽度的剩余横剖面应按照规

范要求进行验证。 

焊接

要求 

纵舱壁和背面肘板到底边舱顶板的连接采用填角焊，填角焊使用的焊接系数取为 0.44； 

完成折角附近板材的焊接后，用焊接将小切口封闭；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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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8 

区域：底边舱 

关键位置：内壳纵舱壁与底边舱顶板以及折角处横隔板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内壳纵舱壁与底边舱顶板以及折角处横隔板

的连接处。 

去除折角处的扇形孔，增大纵舱壁下加强筋的尺

寸，增设支撑肘板，减小关键位置处的热点应力。 

建造

公差 

确保纵舱壁和背面肘板之间的对中。如果使用了软踵，穿过强腹板最小宽度的剩余横剖面应按照规

范要求进行验证。 

焊接

要求 

纵舱壁到底边舱顶板的连接采用填角焊，填角焊的焊接系数为 0.44； 

折角附近板材焊接完成后，用焊接将小切口封闭；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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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9 

区域：边舱/甲板下通道 

关键位置：横隔板上水平扁钢加强筋与边舱内舷侧纵骨的踵部和趾端连接（基线到装载水线

略上的区域）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横隔板上水平扁钢加强筋与边舱内舷侧纵骨

的踵部和趾端连接处。 

软踵或软趾和软踵节点或具有软背面肘板可减少

关键位置的疲劳热点应力。 

建造

公差 

确保纵骨腹板、横隔板加强筋和背面肘板（如设有）之间的良好对中。加强筋和肘板对中标准可参

见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如果使用了软踵，穿过强腹板最小宽度的剩余横剖面应按照规范要

求进行验证。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踵部和趾端； 

水平扁钢加强筋以及背面软肘板的踵部和趾端与纵骨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接，包角焊缝应过渡光

滑，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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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0 

区域：边舱/甲板下通道 

关键位置：横隔板上水平防倾肘板与舷侧纵骨的踵部和趾端连接（基线到装载水线以上的连

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软踵 

 

（B）软趾和软踵 

 

（C）软趾和背面软肘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横隔板上水平防倾肘板与舷侧纵骨的踵部和

趾端连接处。 

软踵或软趾和软踵节点或具有软背面肘板的对称

软趾能用于减少外部循环水动压力和船体梁装载

引起的应力峰值和范围。 

建造

公差 
确保防倾肘板、背面肘板和旁桁材腹板之间良好对中。参见第 9 篇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防倾肘板和背面肘板的踵部和趾端； 

加强筋、背肘板踵部和趾端与纵骨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接。包角焊缝应过渡光滑，不应有咬边、切

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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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1 

区域：甲板、舱口角隅和舱口间 

关键位置：货舱区域舱口角隅处的甲板板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A）采用大半径甲板角隅嵌板 

 

 

 

（B）延伸嵌板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货舱区域舱口角隅处的甲板板。 

使用加强钢级和厚度的嵌板。应注意不同厚度板间

的过渡。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2 章舱

口角要求。 

建造

公差 

保证舱口端横梁和顶边舱内支持之间的良好对中。应注意嵌板的削斜节点。通过改变角隅节点来减

少应力集中和使用 EH 钢级可避免嵌板。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嵌板角隅； 

角隅嵌板与上甲板板的焊接缝过渡应均匀、光滑，并注意对角隅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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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接板自由边和焊缝打磨光顺，无切口；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2 

区域：甲板、舱口角隅和舱口间 

关键位置：靠近上层建筑的舱口角隅处的甲板板以及舱口围板与上层建筑的交点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延伸甲板角隅嵌板到舷侧外板，和/或采用

大半径角隅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靠近上层建筑的舱口角隅处的甲板板以及舱

口围板与上层建筑的交点处。 

提高钢级和厚度增加的嵌入板。应设置半径角隅减

少应力集中。应注意不同厚度板间的过渡。见《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2 章舱口角要求。与上

层建筑连接肘板的边缘要打磨光顺，连接处上层建

筑侧壁提高钢级并增大厚度。 

建造

公差 
确保附近主结构支持件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肘板趾端或角隅； 

肘板的趾端与上甲板的连接处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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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3 

区域：甲板、舱口角隅和舱口间 

关键位置：靠近上层建筑的舱口角隅处的甲板板以及舱口围板与上层建筑的连接点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靠近上层建筑的舱口角隅处的甲板板以及舱

口围板与上层建筑的连接处。 

使用提高钢级和增大厚度的嵌接板。应设置半径角

隅减少应力集中。保证尽可能逐渐过渡或削斜到较

薄板。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2 章舱口

角要求。与上层建筑连接的肘板边缘要打磨光滑，

上层建筑舷侧使用加强的钢级和厚度。 

建造

公差 
确保附近主结构支持件之间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肘板趾端或角隅； 

肘板的趾端与上甲板的连接处、镶嵌板趾端与上层建筑的连接处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

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134 / 141 
 

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4 

区域：甲板、舱口角隅和舱口间 

关键位置：连续围板支撑肘板与甲板板的趾端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连续舱口围板支撑肘板与甲板板的趾端连接

处。 

延伸舱口围板的横向肘板，提供整体式软趾，使应

力平滑过渡到甲板。 

建造

公差 
确保支撑肘板和支持结构之间的良好对中，对中偏差不应超过 1/3 较薄板的板厚(从板厚中心量取)。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肘板趾端或角隅； 

支撑肘板趾端与甲板板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

力集中的焊接缺陷。同时应注意位于横舱壁位置的舱口围板支撑肘板与舱口围板的焊接应采用深熔

或全焊透角焊；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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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5 

区域：舱口围板 

关键位置：纵向舱口围板的端部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纵向舱口边围板前后端的肘板趾端连接处。 
延伸舱口围板并采用具有圆弧形倒角的趾端，以减

少热点处的应力集中。 

建造

公差 
确保围板端肘板与甲板下纵向构件（舱壁或桁材或纵骨）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趾端； 

纵向舱口边围板前后端的趾端与甲板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

口等易引起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且趾端处 300mm 范围内应深熔焊或全焊透。全焊透焊缝表面和

围板端部的自由边应打磨光顺；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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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6 

区域：水密和非水密舱壁 

关键位置：舱口端横梁与内壳（纵舱壁）连接端部(包括第 2 甲板横向走道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舱口端横梁与内壳（纵舱壁）连接端部。 
用领板去除扇形孔，增加舱口端横梁和舱口端横梁

对齐位置处横隔板的厚度。 

建造

公差 
应注意舱口端横梁和舷侧结构之间的对中。 

焊接

要求 

舱口端横梁处的横向桁材和下边板到舷侧纵舱壁的连接采用填角焊，填角焊使用的最小焊接系数应

为 0.44； 

完成舱口端角隅附近的连续焊接后应封闭角部过焊孔；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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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7 

区域：水密和非水密舱壁 

关键位置：横舱壁水平桁面板与纵舱壁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横舱壁水平桁面板与纵舱壁的连接。 

采用对称的圆弧形肘板或整体式圆弧形肘板以减

少应力集中。与面板趾端靠近的纵向扶强材所经过

的开口应用全补板补平。且舱壁平面的外壳和内壳

纵骨应设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横舱壁桁材面板与舷侧横隔板以及双壳间平台与舱壁水平桁材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软趾肘板到桁材面板和到纵舱壁的连接采用填角焊，填角焊的最小焊接系数为 0.34； 

肘板趾端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易造成应力集中的焊接缺陷； 

最后用水密补板进行全熔透焊接来封闭与面板趾端靠近的内壳纵骨穿越孔；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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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8 

区域：水密和非水密舱壁 

关键位置：横舱壁水平桁面板与纵舱壁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横舱壁水平桁面板与纵舱壁的连接。 

采用对称的圆弧肘板或整体式圆弧肘板以减少应

力集中因子。与面板趾端靠近的纵向扶强材所经过

的开口应用全补板补平。且舱壁平面的外壳和内壳

纵骨应设肘板。 

建造

公差 
确保桁材面板与舷侧横隔板以及双壳间平台与舱壁水平桁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软趾肘板与桁材面板和与纵舱壁的连接采用填角焊，填角焊的最小焊接系数为 0.34； 

肘板趾端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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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19 

区域：水密和非水密舱壁 

关键位置：肋板垂直扶强材与舱壁下船底纵骨和内底纵骨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肋板垂直扶强材与舱壁下船底纵骨和内底纵

骨的连接处。 

设置软肘板，减少肋板扶强材与船底和内底纵骨连

接处以及底箱与内底板的应力集中系数。 

建造

公差 

确保肘板与加强筋腹板之间的良好对中。如果使用了软踵，扶强材腹板最小宽度处的剩余横剖面应

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校核。 

焊接

要求 

内底和肋板之间填角焊的焊接系数取为 0.44； 

焊接的引弧点和熄弧点要远离肘板趾端或角隅； 

扶强材和背肘板的趾端与纵骨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焊接

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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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20 

区域：水密和非水密舱壁 

关键位置：舱壁垂直桁面板与内底结构和最下层水平桁的连接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舱壁垂直桁面板与内底结构和最下层水平桁

的连接处。 

垂直桁的面板趾端不直接终止于支撑扶强材上方。

水平桁和垂直桁的连接处应设置面板。 

建造

公差 
确保面板和腹板与肋板或舱壁以下结构的良好对中。 

焊接

要求 

舱壁垂直桁与内底填角焊的最小焊接系数为 0.34，垂直桁面板与内底填角焊的最小焊接系数为

0.44； 

所有圆弧形边缘应无切口； 

面板趾端与内底板的连接应进行包角焊，包角焊缝应过渡光顺，不应有咬边、切口等焊接缺陷； 

其余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4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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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结构节点 表 21 

区域：首部货舱内的中间甲板 

关键位置：阶梯纵舱壁与中间甲板连接处的角隅 

关键区域 结构节点 

 

 

 

 

 

 

 

 

关键位置 

 

 

 

 

 

 

 

 

 

 

结构

节点 

适用结构 说明 

阶梯纵舱壁与中间甲板连接处的角隅位置。 

该处角隅的结构节点因船而变，一般，角隅的半径

应尽可能大。除此以外，为谨慎起见，可设置厚度

大于周围板材 50％或使用材料级别高的嵌入板，

见《钢规》第 2 篇要求。 

建造

公差 
无。 

焊接

要求 
圆弧部分应避免焊接。 

 


